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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
 

以

整

體

敎

育

容

量

飽

和

爲

由

，
對

特

定

學

系

之

大

學

新

生

爲

入

學

許

可

限

制

，
憲

法

法

K
對

之

作

成

判

決

。
(
 

此

案
例
係
指
對
申
請
就
讀E
學

之

絕

對

名

額

限

制

——

a
b
s
o
u
t
e
r

 n
i
e
r
u
s

 c
l
a
n
s
u
s

 
)

2.
 

某

於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第

一

項

第

一

句

，
保

障

自

由

選

擇

職

業

及

敎

育

處

所

之

權

，
加

上

I

般
平
等
原
則
以
及

 

社

食

國

原

則

，
人

民

有

權

請

求

被

許

可

入

大

學

接

受

敎

育

。
該

權

利

得

依

法

律

或

根

據

法

律

限

制

之

。

3.
 

僅
於
有
下
列
情
形
存
在
時
，
釾
特
定
系
別
之
大
學
新
生
，

爲
絕
對
入
學
許
可
之
限
制

(

a
b
s
o
l
u
t
e

 zu
l
a
s
u
n

aq-

 

b
e
s
c
h

3:n
k
l
m
g
e
n

 )
，
方

爲

合
憲
。

⑻

現

有

敎

育

容

.ft
完

全

用

罃

，
已

逹

到

必

須

要

限

制

之

界

限

，
並

Ji

(b)
對

申

請

者

之

遴

選

與

分

配

，
是

在

給

予

ti
位

具

髙

屮

畢

業

資

格

者

皆

有

機

會

，
並

儘

可

能

考

S
受
敎
育
地
區

 

之

個

別

選

擇

狀

況

下

，
依

客

觀

標

準

行

之

。

4.
 與

絕

對

入

學

許

可

限

制

担

令

要

件

有

關

之

重

要

決

定

，
以

及

適

用

之

選

擇

標

準

，
由

立

法

者

取

決

之

。
得
授
權

七

I



七
二

大
學
於
特
定
界
限
內
，
進
一
步
就
細
節
爲
規
定
。

5.
1
九
六
九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頒
行
之
漢
堡
大
學
i

十
七
條
與
基
本
法
不
合
，
因
爲
立
法
者
一
方
，
於
絕
對
入

 

學
許
可
限
制
情
形
中
，
未
針
對
遴
選
標
準
之
方
式
及
順
序
關
係
爲
規
定
。

6L
i
九
七
o

年
七
月
八
日
頒
行
之
巴
伐
利
亟
邦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與
基
本
法
不
合
，
因
爲
於
巴
伐
利
亞

 

i

住
所
之
申
請
者
，
若
於
該
邦
或
在
鄰
邦
相
近
之
敎
育
機
構
，
獲
有
毕
請
就
讀
大
學
之
文
憑
者
，
甚
至
在
敎
育
容
量

 

飽
和
之
情
況
下
，
普
遍
的
仍
有
可
能
在
家
鄕
大
學
就
讀
。
爲

達

此

目

的

，
乃
有
特
定
許
可
順
序
之
資
格
等
第
以
享
受
優

 

惠

。
7.
適
用
超
地
區
性
統
一
遴
選
標
準
，
以
分
配
所
有
入
學
空
額
，
爲
聯
邦
與
各
邦
之
共
同
責
任
。

第

一

庭

於

I

九
七
二
年
七
月
十
八
日
判
決
。

一
九
七
二
年
五
月
三
日
爲
言
辭
審
理
。

!

l

co
V
L
 3

2
X

7
0

 
及
 2

5

 \

 71

 
——

狸
序
上
分
爲
兩
部
分
，
其

一

，
針
對
一
九
六
九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頒
行
之
漢
堡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(G

V
W
J

 ‘

S
.

 61

 )
爲
憲
法
審

査
，
依
漢
堡
邦
行
政
法
院
所
提
具
一
九
七
〇
年
八
月
二
十
一
日
之
裁
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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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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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0

 
)
其

二

，
針

姆

I

九
七
〇
年
七
月
八

-0
巴
伐
利
亞
邦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四
條
(
〇
7
8
1
.
5
.
2
7
3
 
)
爲
憲
法

 

審

査

，
依
慕
尼
黑
之
巴
伐
利
亞
邦
行
政
法
院
所
提
具
一
九
七
一
年
四
月
二
十
六
日
之
裁
定
。
(
3
0
o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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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決
主
文

I

、

1.
1
九
六
九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頒
行
之
漢
堡
大
學
法
(
漢
堡
法
令

食

編

，
第

六

十

I

頁

)
與
基
本
法
不
合
，
因
爲

 

立
法
者
於
對
大
學
新
生
爲
絕
對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之
情
況
中
，
對
適
用
申
請
者
遴
選
標
準
之
方
式
及
順
序
關
係
未
爲
規
定

o

在
新
法
律
規
定
頒
佈
前
，
該

規

定

尙

得

適

用

，
但

最

後

期

限

爲

I

九
七
三
年
夏
季
班
開
始
前
。

2
關
於
絕
對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頒
行
之
其
他
要
件
，
其
於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有
規
定
者
，
依
據
判
決
理
由
中
之
解
釋

 

，
與

基

本

法

相

符

。

n

、

1.
1
九
七
0
年
七
月
八
日
頒
行
之
巴
伐
利
亞
邦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
 

<

 巴
伐
利
亞
邦
法
令
彙
編
，
第

 

二

七
三

頁

)
之

規

定

，
亦
適
用
於
大
學
新
生
絕
對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之
情
形
，
其
與
基
本
法
不
合
，
因

而

無

效

。

2
巴
伐
利
亞
邦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、
第

三

條

第

|

項

及

第

三

項

，
與

第

四

條

，
依
據
判
決
理
由
中

 

之

解

釋

，
與
基
本
法
尙
無
不
符
。



七
四
 

A

、

在

澳

堡

大

學

及

慕

尼

黑

大

學

醫

學

系

新

生

入

學

許

可

事

件

的

兩

項

程

序

中

，
管
轄
行
政
法
院
請
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
 

，
就

邦

法

中

有

些

關

於

大

學

入

學

許

可

限

制

之

規

定

，
是

否

與

基

本

法

一

致

爲

判

決

。

I

、

1.
從

一

九

五

二

年

至

|

九

六

七

年

，
在

西

德

學

術

性

大

學

内

就

詖

之

學

生

人

數

，
約

增

畏

兩

倍

，
總

數

約

爲

It
拾

 

柒

萬

人

。
新

生

入

數

則

由

當

初

約

.-1
萬

五

千

名

，
增

至

約

五

萬

一

千

人

。
大

學

之

擴

展

脚

歩

未

能

趿

h

r
人

數

增

加

，
 

爲

此

，
於

幣

制

改

革

年

代

以

及

一

九

六

七

年

年

末

，
聯

邦

、
各

邦

及

其

他

相

關

單

位

總

計

提

供

七

卜

七

億

馬

克

之

經

費

 

。
(
參

閱

聯

邦

敎

奇

與

科

學

部

所

出

版

之

一

九

四

八

年

至

一

九

六

七

年

大

學

擴

充

支

出=
)

因

此

，
在

六

十

年

代

中

*
 

愈

來

愈

多

的

大

學

即

重

新

採

用

戰

後

即

被

實

行

之

名

額

限

制

措

施

，
施

行

之

初

，
各

邦

皆

無

法

律

依

據

。
由
於
戰
時
生

 

育

率

下

陴

，
暫

時

舒

解

部

分

壓

力

，
自

一

九

六

八

年

始

，
大

學

新

生

申

請

又

陡

然

增

加

，
自

此

，
幾

乎

所

有
自
然
科
學

 

系

及

少

數

其

他

幾

個

系

別

皆

尉

入

學

許

可

之

核

發

給

予

限

制

。

入

學

許

可

之

限

制

，
特

別

是

人

類

鬨

學

系

之

所

有

敎

育

機

構

，
皆

實

施

名

額

限

制

。
依

據

I

九

七

〇
年

. .
月
四
日

 

之

聯

邦

醫

師

條

例

(B
G
B
1

 .

 I

 S
.

 2
3
7

 
)
以

及

一

九

七

o
年

h
月

二

十

八

H
之

開

業

許

可

條

例

(B
G
B

1

 
. I

 

S
.

 1
4
5
8

 

)
，

醫
師

之

敎

育

趴
M

更

爲

加

強

，
所

需

要

的

尤

其

是

昂

貴

的

設

備

。
依

聯

邦

政

府

之

報

告

，

一
九
七
o

 

年

政

府

毎

增

加

一

位

醫

學

系

學

生

之

名

額

，
應

投

資

I

十

七

萬

五

千

馬

克

，
並

a
毎

年

要

爲

其

負

擔

四

萬

一

千

五

百

馬

 

克

之

生

活

费

用

，
相

對

的

，
政

府

投

資

在

杻

個

人

文

學

系

名

額

上

爲I
萬

七

千

八

百

馬

克

，
生

活

費

用

爲

六

千

五

百

馬



克

。
儘
管

如

此

，
自
從
幣
制
改
革
後
，
投
資
在
大
學
擴
充
總
經
費
中
，
超

過

三

分

之I

是
流
入
人
類
醫
學
領
域
，
並
且
 

W
-

術
從
業
人

負

於

「
九
六
〇
及

I

九

六

九

年

間

增

加I

倍

。
依
學
術
f

會

之

報

告

，
第
一
次
註
册
大
學
新
生
數
目

 

，
於

I
九
六
二
年
達
到
最
高
潮
，
約
有
七
千
七
百
人
，
但
實
施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的
結
果
，
到
一
九
六
九
年
人
數
下
降
一

 

半

。
相

對

的

，
依
中
央
登
記
處
報
告
，
被
拒
航
的
人
數
於
一
九
六
七
年
夏
季
班
時
約
百
分
之
五
十
，

|
九
七
0
/
七

！ 

冬
季
班
提
高
至
百
分
之
七
十
，
至
於
本
學
期
則
在一

萬
一
千
名
申
請
人
中
，
僅
約
有
三
千
人
被
允
許
就
讀
醫
學
系
。
在

 

此
種
入
學
許
可
實
務
運
作
的
結
果
，
自

I

九
六
九
年
後
被
拒
絕
人
數
百
分
比
急
劇
上
昇
。

2.
六
十
年
代
下
半
葉
增
強
致
力
於
克
服
所
遭
遇
之
困
難

⑻
學
術
委
員
會
自
一
九
六
〇
年
建
議
擴
充
學
術
性
大
學
，
並
以
一
九
六
〇
年
爲
後
續
計
劃
之
重
要
出
發
點
，
其

 

特
別
致
力
於
學
生
名
額
現
有
容
量
之
計
算
，
以
及
未
來
需
求
之
調
査
。
在

其

r

醫

學

硏

究

、
敎
育
機
構
擴
充
及
結
構
建

 

議

」
中

，
以
一
九
六
八
年
當
時
狀
況
計
算
，
依
模
式
槪
念
下
，
以
夠
水
準
醫
學
敎
學
爲
判
斷
，
每
年
之
敎
育
容
量
只
能

 

容
納
一
千
七
百
六
十
名
新
生
，
但
是
若
要
保
障
相
當
「
醫

生

密

度

」
，
每
年
却
相
對
需
要
招
收
五
千
名
新
生
(
參
閲
聯

 

邦
靑
年
家
庭
及
健
康
部
，

I

九
七
〇
年
出
版
之
醫
師
分
析
，
第
四
〇

八

頁

)
。

爲
協
調
遴
選
標
準
，
文
化
部
長
常
設
會
議
特
別
在一

九
六
八
年
十
月
三
日
及
一
九
七
〇
年
三
月
十
二
日
作
成
決
議

 

。
在
其
決
議
中
，
從
廉
格
觀
點
，
留
給
外
籍
學
生
至
百
分
之
十
的
名
額
。
其
餘
名
額
中
百
分
之
六
十
依
成
績
原
則
遴
選

 

，
百
分
之
四
十
依
年
別
(J

a
h
r
g
a
n

KJs
p
r
i
n
z
i
p

 
)
原

則

遴

選

。
此
建
議
被
作
成
原
則
遵
守
。
然
而
自
一
九
六
八
年
始

 

，
於
大
多
數
邦
中
所
頒
行
之
大
學
法
中
都
進
一
步
規
定
，
將
遴
選
事
務
大
部
分
交
由
邦
行
政
機
關
或
大
學
行
政
機
關
處

七
五



七
六

理

，
高
中
畢
^
^
績
產
生
多
種
計
算
方
式
，
以
及
在
成
績
原
則
與
年
別
原
則
中
探
行
各
種
優
惠
，
將
入
學
許
可
事
務
弄

得

支

麗

碎

。

西
德
大
學
校
長
會
議
，
自
從
於
一
九
六
八
年
三
月
二
十
七
日
對
名
額
限
制
作
成
第
一
次
決
議
後
，

一

再
重
申
名
額

 

限
制
爲
限
期
之
紫
急
措
施
，
並
且
近
年
來
每
年
兩
次
公
布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狀
況
之
報
告
。

一
九
六
七
年
初
設
立
之
中
央

 

i

處

，
迄
今
皆
承
擔
醫
學
、
牙

醫

、
獸
S

、
藥

學

、
建

築

、
心

理

、
生

物

、
化
學
入
學
申
請
之
處
理
事
宜
，
並
爲
大

 

學
選
選
新
生
之
決
定
作
準
備H

作

。
在
西
德
校
長
會
議
一
九
七
一
年
十
月
五
日
決
議
中
確
認
，
入
學
許
可
規
則
及
申
請

 

時
間
的
多
樣
化
，
將
阻
滯
人
學
許
可
事
務
之
推
展
以
造
寒
瘓
，
並
揭
示
當
今
入
學
許
可
制
度
顯
然
不
客
觀
之
處
，
由
於

 

某
些
學
系
採
一
般
性
的
名
額
之
限
制
i
申
請
被

拒

絕

者

，
便
另
選
其
他
系
別
，
造
成
其
他
學
系
額
滿
。
由
於
被
拒
絕
的

 

學
生
中
有
部
分
尋
求
到
國
外
入
學
，
依
西
德
大a

®

長
會
鼷
秘
書
長
之
報
告
，
歐
洲
議
會
常
設
委
員
會
將
於I

九
七
一
 

年
夏
天
討
論
此
問
題
，
西
德
以
此
種
方
式
爲
名
額
限
制
之
危
害
將
霣
延
至
其
他
國
家
。

(b)
依
學
術
委
員
會
之
意
見
，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之
問
題
僅
適
合
在
德
國
全
境
域
內
解
決
之
。
聯
邦
在
其
財
政
革
新

 

範

圍

中

1
已

經

藉

由

§

法

之

修

正

，
譲

聯

邦

於

r

- A
六
九
年
及
一
九
七
〇
年
中
取
得
通
則
立
法
權
，
藉
以
規
範
高

 

等
敎
育
學
府
事
務
之
一
般
f

原

則

~
 
(
基

本
法
第
七
十
五
條
第I

 

一

 
a
款

)
並
將
大
學
及
大
學
附
屬
醫
院
之
擴

 

建
及
新
建
視
爲
共
同
任
§

助

之

。
在
其
一
九
七
〇
年
敎
育
報
告
(B

T
D

 

r
u
c
k
s

. VI

 
\

 92
5

 )
中

，
建
議
聯
邦
政

 

府

作

成

「
持
續
五
年
消
除
名
額
限
制
之
計
剷
，
五
年
後
若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仍
然
存
在
，
只

允

許

毎

次

以I

年

爲

期

，
並
 

僅

得

在

I

■
特
別
程

序

，
根
據
事
先
容
量
計
貧
下
，
方

得

執

行

之

。
聯
邦
政
府
在
其
一
九
七
〇
年
一
月
十
六
日
答
覆
反
對



黨
有
關
名
額
限
制
問
題
之
質
問
時
，
亦
作
類
似
之
表
示
，
(B

T
D
r
u
c
k
s
,

 V
I

 
\

 24
6

 )
並

在

其

第|

份
報
告
中
提

 

到

，一

九
七
0
年
十
月
三
十
日
起
，
將
對
廢
止
名
額
限
制
採
取
立
即
措
施
，
在
一
九
七
二
年
二
月
三
日
之
後
續
報
告
中

 

，
提
到
廢
止
名
額
限
制
之
立
即
措
施
，
並
擊
出
其
困
難
之
所
在
，
係

統

I

容

量
計
算
之
執
行
連
到
阻
礙
。

在
廣
泛
敎
育
改
革
中
所
探
取
之
措
施
，
亦
也
都
爲
克
服
名
額
限
制
作
出
貢
獻
，
瞽

如

，
根

據

I

九
七
o

年
六
月
二

 

十
五
日
之
行
政
協
定
，
任

命

I

聯
邦
與
各
邦
共
同
委
負
會
，
以
制
訂
敎
育
整
體
計
劃
，
並
且
調
査
必
要
的
財
務
需
求
，
 

其

次

，一

九
七
一
年
八
月
三
十
一
日
公
布
高
等
敎
育
統
計
法
(B

G
B
1

 , I
s
.

 H
7
3

 
)
，
以
此
作
爲
灌
取
高
等
學

 

校
敎
育
資
料
之
依
據
。
又

於

一

九

七I

年
九
月
二
日
公
布
畢
業
生
軸
助
法
(
B

G
CP
1 . I

s
.

 1
4
6
5

 
)

，
目
的
在
提

 

昇
學
術
，
主
要
是
對
對
高
等
敎
育
飾
資
之
培
養
。
特

別

是

I

九
六
九

年

九

月I

日

頒

行(
B
G
B
1
.

 I
S

 ‘ 1
5
5
6

 
)
 

，
一
九
七
〇
年
九
月
三
日
更
改
(B

G
B
I

 ■ I
s
.

】
3

2

)
之
高
等
敎
育
促
進
法
，
據

此

，
聯

邦

與

各

邦

，
加
上
學

 

術
委
員
會
合
作
共
同
制
訂
通
盤
計
劃
，
經
費
由
聯
邦
負
擔I

半

，
由

各

邦

執

行

。
依
據
該
法
律
決
議
作
成
之
第
一
個
通

 

盤

計

劃

，
預
定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至
一
九
七
五
年
計
劃
动
間
內
，
花

費

I

百
六
十
億
馬
克
，
各
系
學
生
名
額
總
數
將
因
而

 

由
一
九
六
九
年
的
四
十
五
萬
八
千
人
，
提

高

至

I
九
七
五
年
的
六
十
六
萬
五
千
人
。
爲

實

現

此

計

劃

，
正
如
前
曾
述
及

 

之
聯
邦
政
府
後
續
報
告
中
所
言
，
將
對
廢
止
名
額
限
制
採
取
立
即
措
施
，
並
自
一
九
七
五
年
起
提
供
足
夠
學
生
員
額
，
 

以
滿
足
整
體
需
求
。
雖
然
有
三
分
之I

之
計
劃
經
費
係
用
諸
於
醫
學
部
分
，
人
體
醫
學
之
新
生
入
學
人
數
仍
需
受
限
制

 

。
同

時

，
仍
將
有
部
分
大
學
入
學
申
請
者
，
不
能
依
其
選
擇
在
大
學
就
讀
。
因

此

，
從
長
遠

觀

點

言

，
有
必
要
透
過
集

 

中
求
證
程
序
以
調
査
容
量
，
並
即
時
利
用
之
。

七
七



七
八

聯
邦
高
等
學
校
通
則
草
案(

S
T
D
r
u
c
k
s
.

 V
I

X
1
8
7
3

，
最
新
定
稿
係
依
據
聯
邦
議
會
敎
育
科
學
委
員
會
之

諮
詢
意
見

-
-

B
T
D
r
u
c
k
s
.

 V
I

 \

 

3
5
0
6

〕
亦
同
樣
認
爲
，
在
高
等
學
校
改
革
以
及
高
等
學
校
加
速
擴
張
產
生

效
果
前
，
在
特
定
系
別
屮
有
入
學
許
可
之
限
制
仍
難
避
免=

依
此
草
案
，
「
在
基
本
法
意
義
下
之
每
位
德
國
人
，
皆
有

 

權
自
行
選
擇
高
等
學
校
敎
育
，
只
要
其
能
提
出
接
受
該
敕
育
之
必
要
資
格
證
明
。J

爲

了

「
目
前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，
而
 

爲
聯
邦
統
一
之
規
範
，
並
非
恣
意
表
現
，
而
係
爲
提
出
客
觀
入
學
標
準
」
，
特
別
是
在
聯
邦
全
境
敎
宵
容
量
飽
和
之
情

 

形

下

。
至

於r

邦
立
法
之
規
定
」
，
應
致
力
於
規
範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之
要
件
、
容
a
之

計

算

，
以
及
申
請
者
之
遴
選
等

 

。
此

外

，
應
規
範
各
邦
成
員
處
理
許
可
事
務
時
之
獨
立
性
，
以
之
作
爲
各
邦
特
定
機
構
調
査
學
生
空
額
之
直
接
有
效
之

 

法

律

。申
諝
就
讀
於
漢
堡
大
學
及
慕
尼
黑
大
學
之
醫
學
系
，
多
年
來
已
有
入
學
許
可
之
限
制
，
由
中
央
登
記
處
所
許
可
就

 

讀
醫
學
系
之
新
生
，
一
九
七
〇
年
夏
季
班
漢
堡
大
學
爲
二
〇
九
名
，
藕
尼
黑
大
學
爲
二
三
〇
名
，
一
九
七
〇
\
|
九
七
 

一
年
之
冬
季
班
，
漢
堡
大
學
從
二
千
五
百
七
十
五
申
請
人
中
，
僅
三
十
八
人
獲
許
可
，
慕
尼
黑
大
學
之
申
請
人
爲
四
千

 

五
百
人
，
獲
許
可
省
爲
二
百
四
十
名
-
該
兩
邦
之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，
規
定
如
下
：

L

一
九
六
九
年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之
漢
堡
大
學
法
規
如
次
■
■
(

以
下
稱
大
學
法
)

第
十
七
條

⑴
若

顧

及

大

學

容

量

有

必

要

時

，
某

些

系

別

之

入

學

許

可

得

受

限

制

，
藉

以

保

障

相

關

學

系

之

正

常

敎

學

。
於



採

取

入

學

許

H;
限

制

之

前

，
應

特

別

審

核

，
大

學

之

措

施

是

否

及

何

種

程

度

上

涉

及

、
適

合

敎

學

改

革

領

域

，
以
避
免

 

入

學

許

可

之

限

制

。
.

⑵

入

學

許

可

之

限

制

以

入

學

許

可

規

則

訂

定

之

，
.在

該

規

則

內

亦

應

針

對

應

予

許

可

之

申

猜

者

之

m
選
及
人
數

 

爲

規

定

，
铉

經

六

個

月

應

審

核

前

項

之

要

件

是

否

仍

然

存

在=

⑶
入
學

許

可

規

則

M
由

學

術

評

議

會

，
經

相

關

學

系

之

聽

證

後

議

決

之

。
經

主

管

譏

關

之

要

求

，
學
術
委
員
會

 

有
蕙
務
就
特
定
系
別

tt
施

入

學

許

町

限

制

之

問

題

，
於

一

定

適

當

時

間

內

陳

述

之

。

⑷
入

學

許

可

規

則

亦

得

由

邦

政

府

以

法

規

命

令

訂

頒

之

。
學

術

麥

員

及

相

關

系

別

應

事

先

藜

與

聽

證

。

依

大

學

法

第

六

十

四

條

規

定

，
大

學

入

學

許

可

規

则

，
需

經

k
管

機

關

同

.怠

，
主

管

機

關

得

因

「
法
律
理
田
或
某

 

於
合

H
的

性

之

原

因

，
.特
別
爲
高
等
敎

W
事

務

I

致

性

之

利

益

」
拒

絕

冏

意

。
依

大

學

治

第

六

十

七

條

之

規

定

，
火
學

 

依

大

學

法

之

自

治

行

政

作

爲

，
邦

政

府

僅

能

居

於

輔

助

地

位

行

使

之

。

I

九
七
〇
年
二
月
十
四
日
，
學
術
評
議
會
議
決
通
過

r

羥
院
實
習
前
諸
學
期
屮
，
德
國
人
申
請
就
讀
弊
學
及
牙
醫

 

之
入
學
許
可
規
則
」
，

i

該
規
則
經
學
校
主
管
機
關

N

意
於
一
九
七
〇
年
百
季
班
質
施
之
=
(
官
方
公
報
，

I

九
七
〇

， 

第
五
二
一
 
R

) 一
九
七
〇
年
五
月
十
四

H

W

爲

議
決
，
並
經
同
意
於
一
九
七
〇
\

一
九
七
一
年
冬
季
班
適
用
。
(
官
方
 

公
報
，

一

九
七
0
,
第
一
二
六
一
頁
)
依
此
人
學
許
可
規
則
，
提
供
給
德

阈
人
之
名
額
部
分
，
原
則
上
依
成
敵
佔
百
分

 

之
六
年
別
原
則
佔
百
分
之
四
十
之
比
例
分
配
之
。
然

而

，

毎
個
學
期
在
名
額
中
亦
提
供
特
足
部
分
-
保
留
給
適

J-ij
 

前
述
原
則
有
特
別
困
難
情
形
之
人
。
依
據
成
績
觀
點
遴
選
之
部
分
，
原
則
上
係
依

髙
中
畢
業
平
均
分
數
，
但
在
漢
堡
邦

七
九



A
o

之
高
中
畢
業
者
，
成
績
加
零
點
五
分
。
依
年
別
原
則
遴
選
之
部
分
，
申
請
者
曾
在
聯
邦
軍
隊
或
在
民
間
服
代
替
役
者
，
 

優
先
錄
取
。

2,
巴
伐
利
亞
邦
高
等
學
牧
入
學
許
可
法
，一

九
七
〇
年
七
月
八
日(

G
V
B
1
.

 S
.

 2
7
3

 
)
，
其
重
要
規
定
如
次

 

第
二
條

⑴
於
大
學
註
册
應
具
備
，
曾
受
大
學
前
敎
育
，
依
現
行
規
定
能
提
出
證
明
之
資
格
。

⑵
在
顧
及
大
學
之
容
納
能
力
，
以
維
持
正
常
敎
學
，
急

迫

必

要

時

，
個
別
學
系
方
得
對
其
接
受
學
生
及
旁
聽
生

 

之
數
目
爲
限
制
。
入
學
許
可
之
名
額
每
次
僅
以I

年

爲

限

。
 

i

⑴
依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有
入
學
許
可
名
額
哏
制
時
，
原
則
上
以
資
格
等
第
爲
許
可
之
依
據
。
等
第
則
依
第
二
條
第

 

一
項
所
稱
大
學
前
敎
育
證
明
書
或
經
測
驗
程
序
獲
得
之
證
明
等
細
部
規
定
爲
準
，
爲
顧
及
年
齡
較
長
之
申
請
者
，
可
預

 

留
部
分
分
配
名
額
，
其
係
依
受
大
學
前
敎
育
之
年
別
證
明
(
第

二

條

第

I

項

)
。
同
檨
年
別
之
申
請
者
之
錄
取
順
序
，
 

依
前
句
規
定
爲
之
。

⑵
入
學
申
請
者
，
若
於
巴
伐
利
亞
邦
獲
有
大
學
前
敎
育
結
業
證
明
，
而
其
住
所
在
該
邦
者
，
應
使
其
有
可
能
就

 

讀
於
其
住
所
鄰
近
由
其
自
己
選
擇
之
巴
伐
利
亞
邦
高
等
學
校
。
爲

此

目

的

，
應
就
資
格
等
第
遴
選
之
部
分
進
一
步
規
定

 

許
可
順
序
，
以
優
待
這
些
申
請
者
。
住
所
在
巴
伐
利
亞
邦
，
而
其
大
學
前
敎
育
結
業
證
明
係
在
住
所
遴
近
他
邦
敎
育
機



構

取

得

者

，
亦
同
f

用

之

。

⑶
得
依
細
部
規
足
，
事
先
提
供
部
分
名
額
予
有
下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且

不

受

第

I

項
規
定
之
拘
束
。

1.
有
社
會
條
件
困
難
之
他
種
情
形
者
。

2
有
外
M

入
學
申
1

。

第
四
條

有
關
第
二
條
.第

二

項

，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、
第
二
項
第
二
句
，
與

第

三

項

，
以
及
許
■可
程
序
之
細
部
規
定
，
 

由
邦
敎
育
文
化
部
協
同
相
關
大
學
，
以
法
規
命
令
制
通
之
。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之
全
部
或
部
分
得
授
權
大
學
以
行
政
規
則

 

訂

頒

之

，
但
其
所
頒
行
之
章
程
需
得
到
邦
敎
育
文
化
部
之
同
意
。

依

據

此

法

，
邦
敎
育
文
化
部
於
一
九
七

◦
年
七
月
三
十
一
日
頒
訂
施
行
命
令
，(

G
V
B

I
.

 S
.

 3
8
6

 ,
1

九

七
一
年
一
月
十
五
日
以
命
令
修
訂
之
——

G
V
B
1

 .

 S

 • 6
0

-
-
-
一
九
七
二
年
五
月
二
十
五
日
又
修
訂
！

G
V

W
1

.
S

.

 2
2
2

 I

)
，
並
於
一
九
七
〇
年
八
月
十
五
日
生
效
。
(
第

十

五

條

)
依
此
命
^

fj
定
之
大
學
章
程
罾

ffi
 

前

，
未
經
法
律
授
權
而
由
大
學
頒
佈
之
入
學
許
可
準
則
之
效
力
，
最

遲

維

持

至

I

九
七
〇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一
日
前
，
且
 

將
成
爲
施
行
命
令
之
附
件
公
布
之
。

該
施
行
命
令
亦
規
定
>
所
有
入
學
名
額
除
扣
除
保
留
給
予
社
會
條
件
困
難
以
及
外
國
申
請
者
部
分
之
外
，
其
名
額

 

中
百
分
之
六
十
是
依
資
格
及
成
績
，
百
分
之
四
十
依
年
別
原
則
分
配
。
依
成
績
原
則
分
配
之
部
分
，
其
原
則
上
所
依
據

 

之
髙
中
結
業
成
績
平
均
分
數
，
仍
會
因
所
選
擇
之
就
讀
學
系
而
改
變
。
依
此
所
獲
平
均
分
數
後
，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三
條

A

I



八
二

第
二
項
意
義
下
之
巴
伐
利
亞
申
請
人
，
申
請
就
讀
於
其
住
所
最
近
之
巴
优
利
亞
邦
境
內
大
f

，
成

績

加

I

分

。
曾
服

 

兵
役
或
代
替
役
之
新
生
，
在
其
服
役
前
其
所
選
系
別
並
無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者
，
在
特
別
名
額
中
將
被
優
先
考
慮
。

111
'

1.
先
行
程
序
il
ij
g於
漢
堡
之
原
告
，
係
一
九
六
九
年
五
月
於I

t
s
b
o
e

 

，
以
平
均
成

績

三

.
二
五
通
過
髙
中
畢

 

業

考

試

，
其

於

一
九
六
九
\
七
〇
年
冬
季
班
申
請
就
讀
醫
學
不
成
，

I

九
七
〇
年
夏
季
班
再
行
申
請
，
在
被
告
知
名
次

 

後
仍
被
拒
絕
，
理
由
係
名
額
觖
乏
之
故
。
原
告
在
提
起
訴
願
被
駁
囘
後
，
提
起
確
認

之

訴

，
主
張
肺
述
拒
絕
非
爲
合
法

 

。
依
原
告
之
見
解
，
在
各
類
翳
生
相
關
行
業
都
亟
i

聘
醫
師
的
狀
況
下
，
入
學
許
可
多
年
來
仍
繼
嫌
存
在
有
名
額
之

 

限
制
係
違
憲
，
在
過
去
數
年
中
應
有
更
大
量
新
生
被
允
許
入
學
，
而
且
亦
有
足
夠
時
間
去
擴
充
敎
育
容
量
以
資
因
應
。

先
行
程
序
轚
牖
於
慕
尼
黑
之
原
告
，
係
一
九
六
九
年
六
月
於
巴
伐
利
亞
，
以
總
成
績
平
均
三•

二
五
通
過
高
中
畢

 

業

考

試

，
向
慕
尼
黑
大
學
申
請I

九
七
〇
\
七

I

年
冬
季
班
醫
學
系
入
學
許
可
。
該
申
請
以
及
事
後
提
起
之
訴
願
，
都

 

在
被
通
知
名
次
後
駁
囘
，
駁
囘
是
根
撤
仍
然
有
效
而
前
曾
提
及
之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標
準
，
並

考

量

「
本
邦
學
子

優

惠

」
 

規
定
下
所
作
之
決
定
。
在
其
提
起
之
告
訴
中
，
請
求
撤
銷
前
述
拒
絕
之
決
定
，
並
准
其
就
讀
醫
學
或
由
被
告
機
：關
審
酌

 

法
院
之
法
律
見
解
，
重
爲
決

定

。
依
原
告
之
見
解
，
從
前
之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標
準
，
以
及
邦
敎
育
文
化
部
之
施
行
命
令

 

，
皆
因
缺
乏
足
夠
法
律
授
權
，
應

爲

無

效

。
此

外

，
入
學
許
可
規
定
至
多
只
能
依
成
績
標
華
，
不
應
以
年
別
原
則
爲
根

 

據

。
2
受
理
之
行
政
法
院
孩
基
本
法
第'I

〇
0
條

第

一

項

，
停
止
該
項
審
判
程
序

° ,



⑻
漢
堡
行
政
法
院
就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與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業
第I

項
是
否
合
致
，
提
諳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之

 

。
法
律
上
質
疑
之
點
，
並
非
在
入
學
許
可
規
則
之
個
別
規
定
上
，
因
爲
其
係
維
持
在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「
廣
泛
授

權

」
 

範

圍

之

內

，
並
且
無
裁
量
瑕
疵
之
問
題
。
至
於
所
有
畢
業
生
應
受
同
等
第
評
價
、
對
漢
堡
髙
中
畢
業
生
優
惠
、
爲
外
豳

 

人
預
留
名
額
、
以
及
容
量
確
S

題

，
是
否
皆
無
可
質
疑
，
可
從
原
告
不
利
之
名
次
得
知
，
可
暫
時
不
談
，
因
爲
問
題

 

之

重

點

僅

在

，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是
否
與
i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第一

項

合

致*

答
案
纒
該
定
否
定
的
。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t

第

一

項

，
並
非
僅
單
純
作
爲
對
抗
職
業
控
制
揩
施
的
防
衞
權
，
並
且
課

 

予
豳
家
提
供
符
合
需
求
之
敎
育
機
構
之
義
務
，
至

少

，
醫
師
職
業
之
敎
育
訓
練
係
由
國
家
所
獨
占
，
因

此

，
名
額
限
制

 

之
實
行
有
違
憲
之
虞
。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尙
可
證
明
其
必
要
性
，
藉
以
防
止
因
招
生
過
置
而
造
成
更
大
不
利
，
並
可
避
免

 

造
成
敎
育
禊
構
之
崩
溃
。
但
是
名
額
限
制
不
得
喪
失
其
廉
於
臨
時
措
施
之
特
徵
，
而

使

之

成

爲一

種

持

續

性

作

爲

，
而
 

將
憲
法
悚
陣
自
由
選
擇
職
業
自
由
S

機

構

掏

空

。
由
於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使
洛
額
限
制
得
以
無
限
期
持
續
，
且
該
法

 

律
並
未
含
有
課
予
幽
家
履
行
創
設
足
夠
敎
育
員
額
之
義
務
，
其
規
定
又
因
觖
乏
名
額
限
制
之
時
間
界
限
而
違
憲
。

(b)
慕
尼
黑
行
政
法
院
聲
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，
就
巴
伐
利
匪
高
等
學
校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四
條
，
是
否
與
基
本
法
合

 

致

爲

判

決

。
於
實
—

限
的
敎
育
可
能
性
下
，
縱
然
依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有
自
由
選
擇
將
.業
及
敎
育
機
構
之
權

 

,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仍
被
施
行
，
因
爲
有
限
的
接
納
容
量
已
表
現
敎
育
請
求
權
之
事
賞
上
界
限
。
然

而

，
實
施
此
種

 
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並
未
承
認
大
學
有
緊
急
權
限
，
因
爲
在
巴
伐
利
亞
邦
議
會
內
，
設

有

I

經
常
性
且
有
作
爲
能
力
之
處
理

 

機

關

，
且
立
法
者
有
足
夠
時
間
爲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事
務
爲
正
確
的
規
範
。
因

此

，
原
本
之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準
則
並
非
有

八
三



八
四

效

，
其
亦
不
得
成
爲
邦
敎
育
文
化
部
之
施
行
命
令
之
可
能
構
成
部
分
而
有
效
，
因
爲
該
施
行
命
令
係
基
於
一
違
憲
授
權

 

頒

佈

。
法
規
命
令
僅
得
依
據一

形
式
法
律
授
權
規
定
方
得
制
頒
，
而
且
授
權
之
內
容
、
目
的
與
範
圍
必
須
明
確
。
明
確

 

必
要
性
之
意
義
，
應

嚴

格

執

行

，
何
況
前
述
案
例
又
是
涉
及
干
預
基
本8

!
^

範

圍

之

授

權

。
雖
然
敎
育
與
訓
練
是
屬
於

 

睡
家
生
存
問
題
，
立
法
者
於
敎
育
事
務
中
應
滿
足
於
繼
續
扮
演r

給
付
之
父
親
身
汾
」
之

形

式

，
有
關
敎
育
供
給
、
學

 

校
形
式
與
秩
序
、
考

試

規

足

、
課

程

改

革

、
大
學
入
學
要
件
、
補
助
之
發
放
以
及
許
多
其
他
重
要
事
務
，
就
其
全
部
或

 

者
就
其
重
要
部
分
，
由
邦
部
會
行
政
體
系
決
足
之
。

:

關
於
前
述
問
題
，
立
法
者
已
對
大
學
入
學
之
法
律
限
制
之
授
權
表
示
的
非
常
淸
楚
，
即
許
可
要
件
或
拒
絕
要
件
，
 

應
在
授
權
法
條
之
本
身
規
定
，
而
非
依
據
法
規
命
令
，
至
少
付
託
給
命
令
制
訂
者
之
行
政
立
法
權
限
之
界
限
已
有
明
確

 

之

輪

廓

。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四
條
已
賦
予
命
令
制

IJ
者
超
過
適
當
制
訂
行
政
命
令
之
職
權
。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四
條
與
第
三

 

條

第

一

句

，
原
則
上
將
入
學
許
可
之
資
格
等
第
交
由
谕
令
制
訂
者
決
定
，
在
計
算
個
人
大
學
前
敎
育
成
績
之
平
均
分
數

 

時

，
根
本
不
以
所
選
擇
系
別
，
而
却
以
其
他
多
重
標
準
判
斷
。
特
別
有
疑
慮
者
爲
，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四
條
與
第
三
條
第

 

二
項
中
，
對
於
優
惠
之
範
團
毫
無
限
制
，
於
是
給
予
邦
敎
會
以
其
資
格
等
第
獲
得
特
定
許
可
名
次
，
因

此

，
在
結
果
上

 

，
進
入
巴
伐
利
亞
邦
之
大
學
之
有
決
定
S

並

非

立

法

者

，
反
倒
是
被
授
癯
之
行
政
者
。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四
條
及
第
三

 

條
第
三
項
授
權
之
範
圍
不
夠
明
確
，
任
令
命
令
制
訂
者
，
鮮
外
國
人
之
許
可
，
對
社
會
困
S

形
之
考
量
自
行
爲
之
。
 

由
於
立
法
者
對
重
點
之
確
立
非
由
自
己
決
定
，
旣
放
棄
其
權
利
，
又
輕
忽
其
義
務
，
職

是

之

故

，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四
條

 

之

授
權
爲

違

憲

。



對
漢
堡
行
政
法
院
提
出
之
裁
定
，
聯

邦

政

府

、
漢

堡

邦

政

府

、
巴
伐
利
亞
邦
政
府
、
學

術

委

員

會

、
西
德
大
學
校

 

長

會

議

、
聯
邦
助
理
會
議
及
漢
堡
大
學
，
共
同
以
蓽
屬
於
開
始
程
序
之
被
告
身
分
表
示
意
見
。
就
慕
尼
黑
行
政
法
院
所

 

捷
出
之
裁
定
部
分
，
巴
伐
利
亞
邦
議
會
(
衆
議
院
及
參
議
院
〕
，
以
及
巴
伐
利
亞
邦
政
府
皆
.提

出

其

見

解

。

.

L

g
柳
邦
政
府
、
漢

堡

邦

政

府

、
巴
伐
利
亞
邦
政
府
以
及
學
術
委
員
i

解
一
致
的
款
：爲

，
有
關
學
生
名
額
及
其

 

職
業
創
設
之
個
人
給
付
請
求
權
，
並
無
強
有
力
的
憲
法
保
障
，
針

對

此

點

，
邦
敎
育
規
則
已
有
規
定
，
各
邦
釾
此
亦
擁

 

有
實
際
敎
育
獨
占
。
因

此

，
擴
展
現
有
敎
育
容
量
之
一
般
義
務
履
行
，
並
非
各
邦
高
等
學
校
立
法
必
有
之
內
容
，
因
爲

 

此
項
任
務
只
能
由
聯
邦
與
各
邦
共
同
根
據
整
體
通
則
計
劃
解
決
之
，
至
於
擴
充
之
範
圍
及
優
先
順
序
則
屬
政
治
共
同
責

 

任
範
圍
內
之
決
定
。
因

此

，
個
別
需
求
並
非
重
點
，
若
爲
整
體
人
民
中
之
小
部
分
去
確
定
預
算
的
運
用
，
特
別
是
昂
贵

 

的
醫
學

敎
育
，
將
對
其
他
領
域
造
成
不
利
，
爲
悽
先
需
要
而
存
在
者
，
將
會
造
成
不
當
之
特
權
。
此

外

，
爲
克
服
敎
育

 

名

額

缺

乏

，
確
實
投
下
巨
大
努
力
，
尤
其
是
爲
醫
學
人
員
之
敎
育
，
有

意

再

加

強

，
此
點
在
聯
邦
政
府
及
學
術
委
員
會

 

之
個
別
說
明
中
皆
已
明
示
。
因

此

，
下
述
的
顧
盧
是
無
理
由
的
，
即
假
設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不
設
有I

定

之

期

限

，
各
邦

 

將
會
放
棄
其
擴
展
髙
等
敎
育
事
務
之
責
任
。

他
們
更
進
一
步
表
示
共
同
的
見
解
，
即
個
人
在
現
有
敎
育
容
量
下
，
對
選
擇
進
入
大
學
許
可
之
請
求
權
，
受
到
邦

 

政
府
明
確
的
肯
定
，
並
交
由
漢
堡
及
巴
伐
利
亞
邦
政
府
執

fr.
，
但
是
該
權
利
是
可
以
限
制
的
。
目
前
大
學
接
受
容
量
確

 

實

飽

和

，
爲
保
障
其
功
能
所
爲
之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是
必
要
的
，
俾
使
自
由
選
擇
敎
育
與
職
業
在
儘
可
能
公
正
，
並
照
預



八
六

定

順

序

完

成

之

。
漢

堡

大

學

有

：關

之

規

範

皆

遵

守

合

法

界

限

，
其

並

非

交

由

大

學

行

政

部

門

執

行

，
而
係
由
立
法
者
爲

 

之

。
因

此

，
入

學

許

可

限

制

之

執

行

顯

然

是

爲

維

持I

正

常

敎

育

而

有

其

必

要

，
且

該

大

學

措

施

是

無

可

避

免

，
況
且

 

每

六

傲

月

，
亦

即

毡

學

期

都

需

審

核

，
入

學

許

可

限

制

之

要

件

是

否

仍

存

在

。
並
且
入
學
許
可
規
則
之
頒
佈
是
由
邦
政

 

府

所

許

可

。
大

學

法

亦

在

處

理

上

留

有

迴

旋

空

間

，
允

許

部

分

申

請

者

依

年

別

原

則

錄

取

，
以
避
免
持
續
以
成
績
不
良

 

理

由

去

淘

汰

申

請

者

。

⑼
漢

堡

邦

與

薩

爾

蘭

邦

之

憲

法

法

院

、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案

件

管

轄

庭

、
巴

伐

利

亞

行

政

高

等

法

院

、
漢
堡
高
等

 

行

政

法

院

、
及

北

萊

茵

！
西

伐

冷

邦

之

.高

等

行

政

法

院

，
皆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法
第
八
十
一：

條

第

四

項

第

二

句

陳

述

其

 

意

見

，
大

致

上

之

見

解

方

向

，
與

前

述

機

關

所

提

者

相

同

D

依
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第

七

庭

之

報

告

，
聯

邦

行

政

法

院

迄

今

皆

認

爲

，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第

-
項

第

二

句

.，
並
未
尉

 

敎

舒

機

搆

入

學

許

可

限

制

爲

法

律

上

之

授

權

。
但

若

是

入

學

許

可

之

限

制

，
並

非

用

於

對

職

業

之

摔

制

，
而
是
爲
防
止

 

因

超

M
而

逾

m
機

構

之

負

荷

所

生

之

危

害

時

，
以

法

規

範

或

行

政

對

基

本

權

利

爲

限

制

，
皆

與

基

本

法

合

致

。
(
參
考

 

tov
e
r
w
G
E

 6
,

 1
3

 ;

 B
V
e
r
w
G

 ,

 

J
Z

 1
9
6
3

 
、S

.

 6
7
5

 
〕

。

漢

堡

高

等

行

政

法

K
及

巴

伐

利

亞

行

政

高

等

法

院

之

案

件

管

轄

庭

，
皆

持

如

下

相

问

看

法

；
即

大

學

法

第

1
七
條

 

之

入

學

許

可

規

定

並

無

違

憲

之

虞

。
大

學

法

承

認

，
邦

有

義

務

(
漢

堡

高

苫

行

政

法

院

第

三

庭

之

陳

述

)
提

供

大

學

爲

 

完

成

苏

任

務

所

需

之

財

力

，
並

從

立

法

產

生

之

背

景

解

釋

立

法

者

主

要

之

意

旨

顯

示

，
名
額
限
制
並
非
要
持
結
：件
設
置

 

。
同

樣

的

，
依

北

莱

茵

—
西

伐

冷

邦

高

等

行

政

法

院

第

五

庭

之

見

解

，
認

爲

名

額

限

制

係

合

法

。
然

而

，
其
發
展
却
導



致
入
學
許
可
事
務
之
混
亂
，
鬆
動
敎
育
機
會
均
等
，
且
致
令
廣
泛
有
效
之
法
律
救
濟
成
爲
不
可
难
，
就
是
至
今
仍
在
運

 

作
之
集
中
處
理
入
舉
許
可
程
序
，
對
於
多
重
申
請
之
處
理
情
形
，
亦
表
示
不
能
湳
意
，
因
爲
該
中
央
登
記
處
將
最
後
決

 

定
權
交
給
大
學
，
使
得
法
律
救
濟
格
外
困
難
。

S
B

堡

大

學

、
西
德
大
學
校
長
會
議
、
以
及
聯
邦
助
理
會
議
S

，
依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之
方
式
爲
入
學
許
可

 

之
限
制
是
違
M

的

。

漢
堡
大
學
以
及
西
德
大
學
校
長
會
議
認
爲
，
違
騖
之
點
在
於
，
名
額
限
制
可
能
成
爲
一
般
性
，
而
且
時
間
上
無
限

 

制

。
依
其
一
致
之
見
解
-
却
應
依
憲
法
之
要
求
，
不
能
任
令
基
本
權
利
空
轉
，
且
依
社
會
國
家
原
則
所
衍
生
出
基
本
權

 

利
實
質
執
行
之
保
障
，
邦
有
義
務
提
供
足
夠
之
入
學
名
額
，
使
毎
個
夠
資
格
之
德
國
人
，
得
以
行
使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
 

第
一
項
所
保
障
之
自
由
選
捧
敎
育
機
楢
之
權
利
。
社
會
國
家
原
則
在
基
本
i

範
圍
內
之
所
以
有
其
意
義
，
即
賴
國
家

 

應
盡
其
所
有
力
量
，
fe
豳
民
得
以
遂
行
憲
法
強
力
保
障
之
自
由
權
。

依
漢
堡
大
S

見

解

，
前
述
國
家
義
務
，
亦
涉
及
自
由
選
擇
敎
育
機
構
之
權
，
何
況
國
家
實
際
獨
控
敎
育
，
就
如

 

同
酱
師
之
敎
育
。
此
項
自
由
權
當
然
會
因
國
i

實
上
能
力
不
足
以
立
即
創
設
就
學
所
必
要
之
名
額
，
而

遭

到

限

制

，
 

也
因
爲
國
家
不
能
經
常
就
敎
育
容
量
立
即
適
應
轉
衡
之
需
求
，
所
以
也
不
能
完
全
沒
有
限
制
。
然

而

，
入
學
許
可
之
限

 

制

，
旣
不
得
繫
於
社
會
政
治
上
認
爲
必
要
重
視
之
需
求
，
因
爲
申
請
入
學
者
之
利
益
才
是
重
點
，
亦
不
允
許
喪
失
其
臨

 

時
緊
急
措
施
之
例
外
特
質
，
反
使
之
成
爲
完
全
或
不
合
比
例
長
期
個
人
利
益
之
墜
制
。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之
規
定
，，
實
應

 

課
予
國
家
應
持
續
調
査
顯
而
易
見
的
學
習
称
益
之
義
務
，
以
及
課
予
國
家
在
一
定
時
限
內
鑛
展
大
學
，
調
整
容
量
之
義

八
七



務

。
 

A

八

依
西
德
大
學
校
長
會
*N

意

見

，
相
當
於
前
曾
提
及
之
國
家
保
證
給
付
義
務
，
但
並
非
指
要
求
設
立
特
定
敎
育
禳

 

構
之
個
人
主
観
請
求
權
。
另

一

方

面

，
此
植
國
家
義
務
並
不
限
於
只
爲
某
類
職
業
創
造
敎
育
可
能
性
。
若
是
爲
此
國
家

 

強
制
頒
行
敎
育
法
規
，
將
會
造
成
學
習
過
程
之
不
平
等
對
待
，
此
種
僅
作
爲
緊
急
措
施
方
被
許
可
之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，
 

若
僅
因
爲
容
量
飽
和
，
f

 j

些
數
目
不
是
很
多
的
申
，f

，
不
可
預
見
期
間
內
，
不
能
選
擇
其
學
業
，
自
由
選
擇
敎

 

育
機
構
權
之
重
要
內
容
已
受
到
侵
害
。
冏

時

，
他
們
亦
同
意
社
會
國
家
義
務
落
空
的
特
徵
，
即
f

規
定
本
身
無
法
看

 

出

，
其

僅

是

存

在

於I
有
期
限
過
渡
期
間
內
，
或
其
只
是
爲
摔
制
缺
額
而
爲
安
排
的
一
種
程
序
規
定
，
甚
至
國
家
正
努

 

力
於
淸
除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之
條
件
。

聯
邦
助
理
會
議
將
招
生
限
額
區
別
爲
結
構
性
與
數
目
性
，
前
者
爲
新
大
學
在
建
造
過
程
中
，
爲
特
定
努
力
目
標
而

 

爲

試

驗

的

一

楢

模

式

，
此
時
之
招
生
限
額
是
可
以
允
許
的
。
後
者
之
招
生
限
額
，
只
是
因
特
定
學
系
之
飽
和
，
其

 

不
僅
因
缺
少
時
間
期
限
，
並
且
在
目
前
的
條
件
下
之
限
制
是I

般

栓

的

，
所
以
是
違
憲
的
。
以
數
目
爲
許
可
之
界
限
，
 

限
制
個
人
要
求
進
入
現
省
大
學
之
權
利
，
此
項
請
求
權
係
衍
生
自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之
共
享
權
。
因

爲

，
'在
公

 

法
組
織
的
高
等
敎
育
範
圍
內
*
現
代
社
會
皆
處
於
獨
占
地
位
，
亦
是
生
活
機
會
之
分
配
者
。
同

時

，
學
術
硏
習
之
自
由

 

亦

受

到

限

制

，
此
係
基
本
法
第
五
f

三
項
所
規
定
，
被
當
成
廣
泛
學
術
自
由
之
不
可
分
割
構
成
部
分
而
受
保
護
，
該

 

自
由
亦
保
障
自
由
進
入
大
學
敎
育
。
人
們
若K

S

以
現
有
教
育
容
量
實
際
上
飽
和
作
爲
限
制
之
合
法
依
據
，
經
常
會
誤

 

解

，
敎
育
訓
練
容
量
之
槪
念
並
非
明
確
實
際
之
數
値
，
而
是
以
規
範
資
料
爲
主
，
而
且
僅
被
說
成
，
以
法
規
範
爲
基
礎



之
容
量
模
式
，
僅
是
由I

特
定
學
生
數
目
所
構
成
。
該
類
規
範
性
的
限
制
僅
得
於
保
護
重
要
公
衆
利
益
必
要
時
，
方
爲
 

合
法
。
若
就
確
保
高
等
學
校
之
功
能
，
以
及
受
許
可
入
學
學
生
之
正
常
化
敎
育
而
言
，
値
得
質
疑
的
數
目
性
入
學
許
可

 

限
制
之
現
在
形
式
已
無
必
要
，
因
爲
其
依
據
的
只
是
很
少
的
幾
個
系
別
之
名
額
不
足
理
由
，
但
却
未
排
除
多
數
申
請
者

 

以
及
許
多
其
他
系
別
之
困
境
，
也
不
會
使
他
們
有
同
様
機
會
去
申
請
名
額
不
足
之
學
系
。
此
種
規
定
侵
害
機
會
均
等
，
 

保
障
某
些
特
權
，
此
睾
將
限
制
、
甚
至
傷
害
到
其
他
所
有
的
人
，
其
因
與
社
會
需
求
對
立
，
將
製
造
其
他
系
別
移
轉
互

 

動

，
因
而
以
需
求
狀
況
扭
曲
擴
展
計
劃
之
基
礎
。
名
額
不
足
之
克
服
仍
有
足
夠
方
法
，
雖
然
這
狴
方
法
同
樣
有
問
題
，
 

但
黾
負
擔
性
較
少
，
譬
如
，
鉤
進
入
某
些
系
別
之
許
可
數
額
加
以
限
制
，
或
設
定
特
別
公
平
之
條
件
，
此
外
，
告
知
高
 

中
畢
業
生
及
大
學
生
，
他
們
所
選
擇
系
別
之
現
狀
，
以
及
其
他
選
擇
之
可
能
性
。

2.
有
關
制
頒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要
求
法
律
授
權
之
問
題
，
慕
尼
黑
行
政
法
院
所
提
具
裁
定
中
的
見
解
，
係
依
據
巴
伐

 

利
亞
邦
轰
法
法
院(

B
a
y
v
f
G
H

 24
,

 1

 
)
，
及
巴
伐
利
亞
行
政
高
等
法
院(

B
a
y
v
G
f
f
i

 n
.

 F
.

 2
2
,
1
4

私
) 

之
判
決
，
其
認
爲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需
要
法
律
依
據
，
且
依
法
治
國
原
則
，
法
規
命
令
頒
佈
之
授
權
，
就
其
內
容
、
目
 

的
與
範
圍
要
足
夠
明
確
。
依
巴
伐
利
距
邦
政
府
之
看
法
，
巴
伐
利
亞
邦
之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法
已
符
合
該
要
求
，
在
法
律
 

授
權
部
分
較
諸
其
他
各
邦
類
似
規
定
具
體
許
多
，
規
定
之
具
體
內
容
皆
照
文
化
部
長
會
議
之
建
議
，
且
先
前
§

之
重
 

大
法
律
不
安
定
性
皆
已
排
除
。

甚
至
大
多
數
人
都
認
爲
不
正
確
的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，
(
賦
予
邦
孩
童
優
惠
)
邦
政
府
與
巴
伐
利
亞
邦
議
會
，
引
用
 

巴
伐
利
亞
邦
憲
法
法
院
及
該
邦
行
政
髙
等
法
院
之
見
解
，|

致
認
爲
該
項
規
定
在
形
式
上
與
實
質
上
都
無
可
質
疑
之
處

八
九



九
o

。
此

外

，
應

：顧
~
M
的

是

-
在

巴

伐

利

亞

邦

內

之

大

學

-
長

久

以

來

號

稱

「
學

生

進

口

過

量

」
逾

八

千

名

，
結
果
導
致
巴

 

伐

利

亞

有

住

所

之

申

請

者

，
必

須

以

超

比

例

的

方

式

與

來

自

其

他

各

邦

之

申

請

者

競

爭

，
爲
了
本
邦
申
請
者
所
減
少
的

 

機
曾

m
新

增

多

，

[fl]
且

目

的

是

爲

貨

現

社

會

國

家

正

義

，
使

在

fl-:
敫

附

近

讀

大

學

成
爲

可

能

D
因

此

，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
 

所

規

定

悛

患

是

必

要

的

，
其

不

牴

觸

基

本

法

第

三

條

及

第

三

十

三

條

第

|
項

，
而
且
其
在
基
本
法
第
十
一
:條

第

|
項
判

 

決

怠

義

上

被

評

惯

爲

合

法

主

觀

入

學

許

可

規

定

。
在

其

他

「
學

生

進

口

過

S

」
的

各

邦

中

，
特

別

是

巴

登

伍

登

堡

、
柏

 

林

及

漢

堡

諸

邦

，
通

常

亦

冇

類

似

地

區

®
先

之

規

足

D
在

形

式

觀

點

上

，
就
如
同
巴
伐
利
亞
邦
憲
法
法
院
在
其
判
決
屮

 

所

提

，
歡

迎

有

一

精

確

措

詞

之

授

權

條

款

。
在

叼

一

判

決

中

，
更

進

一

步

說

明

，
若
考
虚
到
入
學
許
可
規
則
顯
應
有
其

 

彈

性

的

話

，
該

授

權

不

僅

是

就

內

容

、
方

法

及

H
的

，
甚

至

包

栝

範

圍

已

足

夠

明

確

。
至

於

優

惠

的

範

圍

，
可
從
規
範

 

3
的

、
慠
萬
_

體

及

優

惠

方

法

中

知

悉

，
特

別

是

原

训

上

還

保

留

資

格

览

則

，
而
且
必
耍
性
原
則
及
比
例
原
則
仍
需
遵

 

守

。

B

I

T
A
 ̂

L
根
據
巴
伐
利
亞
邦
政
府
的
見
解
：
慕
尼
黑
行
政
法
院
的
申
請
如
係
以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八
十
條
第

|

項
第
一
 :句

爲

 

理

由

，
則
應
予
+
受

理

。
該
規
定
僅
對
聯
邦
法
律
有
其
適

ff
l

，

iB

將
內
容
相
似
的
法
律
原
則
經
由
基
本
法
第
*
十
八
 
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句
轉
變
成
邦
憲
法
內
容
之
一
部
視

爲

法
治
國
原
則
之
具
體
化
時
，
鑑
於
基
本
法
第
一
百
條
第
一
項
之
權

 

限

分

配
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應
無
權
以
此
標
準
來
審
查
邦
法
律
。

此
一
質
疑

並

非

有

力
。
根
據
基
本
法
第
一
百
條
第
一
項
的
規
定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的
管
轄
權
與
某
一
邦
是
否
也
有



憲
法
法
院
職
司
審
査
邦
法
有
否
與
其
邦
憲
法
規
範
(
內
容
與
基
本
法
的
規
範
相
似
)
相

I

致

無

關

，
亦
不
受
是
否
已
存

 

在
一
邦
憲
法
法
院
的
相
關
判
決
之
影
響
(
參

閱B
V
e
r
f
G
E

 2
,
3
8
0

〔
 3

8
8

〕

；

 17
,

 1
7
2

〔
 1

7
9
f
.

〕
；

 23
,

3
5
3

 
C
CO
6
4HK
.
〕
)
。

2
被
送
請
審
査
的
邦
法
規
之
合
憲
性
對
原
審
判
決
而
言
關
係
重
大
。
根
據
原
審
法
院
之
見
解
，
本
案
關
鍵
在
於
漢

 

堡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與
巴
伐
利
亞
邦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三
條
與
第
四
條
之
效
力
，
理
由
是
因
爲
在
申
請
入
學
許
可
時
，
如
 

果
上
述
法
律
條
文
有
效
，
並
據
以
作
成
拒
絕
入
學
之
決
定
則
是
合
法
的
。
，反

之

，
i

上
述
條
文
無
效
時
，
則
似
M

爲

 

个
同
之
判
決
。

⑻
地
方
行
政
法
院
認
爲
在
漢
堡
訴
訟
案
中
，
當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無
效
時
，
原
告
應
勝
訴
。
原
告
選
擇
醫
學
大

 

學
課
程
與
遇
擇
桕
關
M
業

之

目

由

，
若
無
法
律
之
基
礙
便
不
得
加
以
侵
害
，
原
告
當
然
有
權
註
册
入
學
。
和
漢
堡
市
政

 

府
観
點
不
同
的
是
此
一
判
決
關
鍵
的
見
解
不
容
反
駁
，
因

爲
無
論

如

何

，
入
學
許
可
之
申
請
在
事
實
已
無
法
容
納
時
，
 

j

定
不
曾
成
功
，
而
且
也
因
此
縱
使
在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違
憲
時
，
亦
無
他
種
結
果
出
現
之
可
能
。
原
告
訴

之

聲

明

，
 

目
的
在
於
請
家
確
認
被
告
大
學
根
據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所
作
拒
絕
入
學
之
決
定
是
違
法
的
。
根
據
原
審
法
院
之
見
解
，
 

原
告
對
此
確
認
有
合
法
之
利
益
-
因
爲
該
確
認
能
改
善
關
係
其
未
來
之
法
律
制
度
.，被
告
將
來
也
就
不
得
再
根
搌
原
拒

 

絕
決
足
之
相
同
理
由
，
駁
囘
原
告
之
聲
請
。
根
據
此
一
觀
點
可
知
若
在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無
效
時
之
判
決
，
應
與
其
合

 

憲
時
之
判
決
不
同
。
如

果

從

根

據

法

律

上

之

基

礎

作

出

入

學

之

限

制

與

基

於

爲

避

免

任

何

完

崩

M

把
入
學
限

 

制

當

作

防

衞

此I

危
險
之
代
替
性
緊
急
措
施
兩
者
間
之
差
異
來
看
，
上
述
觀
點
並
非
無
理
由
。所
以
®

^

!

..'
榷
在
入

九
一



學
限
制
時
間
不
長
i

是

合

法

的

，
下
列
事
實
亦
支
持
此
一
觀
點
，
在
六
〇
年
代
之
初
的
醫
學
院
，
僅
管
敎
職
員
相
當

 

匮
乏
！

其
敎
育
運
作
雖
未
癱
瘓
i

卻
錄
取
遠
比
採
納
限
額
制
度
更
多
的
新
生
。

(b)
慕
尼
黑
地
方
行
政
法
院
僅
就
將
適
用
之
選
拔
標
準
與
相
關
條
文
提
請
審
査
，
該
法
院
亦
認
爲
在
該
等
法
條
無

 

效
時
1
—
與
#
^
時
不
同
！

不
得
駁
囘
原
告
訴
。
因
爲
如
果
規
範
選
拔
標
準
的
法
律
授
權
不
生
效
力
的
話
，
那
麼
_

 

申
諝
者
的
選
拔
便
須
直
接
囘
溯
適
用
憲
法
，
僅
依
成
績
原
則
爲
之
。
此
時
原
告
有
入
學
許
可
之
請
求
權
；
大
學
不
得
將

 

入
學
許
可
發
給
比
原
告
成
績
還
差
的
其
他
申
諝
人
。

根

顯

然

地

，
此

|

谈
定
判
決
的
理
由
亦
非
無
道
理
。
規
範
審
査
許
可
與
否
不
在
於
，
是
否
原
告
將
得
不
到
更
好
的

 

法

律

地

位

(
如
果
只
是
某
些
巴
伐
利
亞
的
申
諳
者
之
優
待
違
憲
的
話
)
因
爲
他
自
己
已
屬
受
優
待
的
一
群
。
因
爲
申
請

 

的
法
院
對
於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四
條
的
法
律
授
權
之
指
謫
，
並
非
R
基
於
上
述
的
優
待
，
也
根
搛
其
他
的
選
拔
標
準
。
這

 

將

又

此

現

下

列

況

，即
當
某
種
標
準
被
取
消
時
，
對
依
照
其
他
標
準
入
學
的
申
諝
者
而
言
，
其
配
額
與
其
入
學
機

 

會

均

將

不

同

。

n

 

-

1.
1
^
上
審
査
的
標
的
僅
針
對
用
盡
所
有
敎
育
名
額
導
致
對
特
定
學
系
之
新
生
所
探
取
之
絕
對
限
額
制
度
，
但
不

 

'及
於
地
區
性
與
結
構
性
的
限
制
，
它

(
這

植

限

制

)
只
會
加
重
特
定
大
學
選
擇
時
的
困
難
，
也
不
包
括
對
已

經
入
學
的

 

高
年
級
學
生
所
作
的
限
制
。
絕
對
的
限
額
制
度
與
上
面
二
種
限
制
不
同
的
是
因
爲
它
的
影
響
特
別
嚴
重
，
因
爲
它
會
導

 

致
相
當
數
量
之
申
請
者
須
把
他
所
希
望
的
大
學
課
程
延
S

當
長
的
時
間
才
關
始
。
當
申
請
的
人
很
多
且
而
因
必
一
^

時



間
的
等
待
時
，
受
害
的
不
僅
是
敎
育
機
構
的
選
拔
問
題
，
而
可
能
也
會
影
響
到
職
業
的
選
擇
，
甚
至
必
須
放
棄
原
來
的

 

理

想

。
經
濟
較
差
之
申
請
者
，
此
時
不
可
能
像
經
濟
較
好
的
申
請
者I

樣
作
長
期
的
等
待
或
嘗
試
在
外
國
受
敎
育
。

Z
巴
伐
利
亞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四
條
不
僅
授
權
發
f

三
條
所
稱
的
選
拔
標
準
之
細
節
規
定
，
也
對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
 

所
稱
之
入
學
限
額
的
特
殊
重
要
要
件
作
了
同
樣
的
授
權
。
關
於
在
採
行
絕
對
限
額
制
度
時
授
權
對
選
拔
標
準
作
細
節
規

 

定

，
是
否
有
違
憲
之
虞
之
判
決
，
其

審

要

件

在

於

對

新

生

入

學

探

絕

對

限

額

的

措

施

是

否

應

予

允

許

，
與
巴
伐
利

 

S

入
學
許
可
法
是
否
符
合
源
至
基
本
法
形
式
與
實
體
法
上
之
要
求
。
因

此

，
審
査
的
範
圍
應
及
於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四

 

條
加
上
第
二
條
第
二
項
，
所
以
巴
伐
利
亞
邦
的
規
範
應
調
査
之
範
圍
亦
如
漢
堡
邦
一
般
。

C

、

現
行
漢
堡
邦
與
巴
伐
利
亞
邦
關
於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之
規
定
與
基
本
法
並
非
完
全
吻
合
。

_

—
I

、

1.
簾
法
上
判
斷
限
制
入
學
許
可
之
標
準
跟
司
法
實
務
與
學
界
所
接
，受

的

一

樣

。
(
參

照

s
c
h
s
i
t
t

所
寫
判
決
槪
論

 

,
D

V
B
1
.

 1
9
7
r

 38
2

 頁
與

 Wu
n
s
c
h

，
所
寫
文
章
刊
登
於

 

V
H
S
S
R
'

 B
d
.

 5

 H
e

f
t

l
,
1

 

9
7
2
.

 1
6

 頁

以

下

)
主
要
是
因
考
量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.所
保
障
所
有
德
國
人
有
自
由
選
擇
敎
育
機
構
的
權
利
。

在
當
初
將
該
項
權
利
納
入
基
本
法
時
與
早
期
的
解
獰
主
要
的
考
慮
是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I

項
賦
予
個
人
有
势
抗

 

限
制
敎
育
自
由
的
防
衞
權
。
所

以

憲

委

員

會

討

論

時

便

強

調

無

論

如

何

必

須

保

障

在

不

同

大

學

間

有

選

擇

之

自

由

 

與
■能
夠

ii
取
特
別
傺
出
敎
授
上
課
之
自
由
，
以
便
能
夠
多
方
面
獲
得
啓
發
，
也

爲

了

防

止

某

I

個
邦
只
容
許
該
邦
邦
民



九
四

進
入
該
邦
大
學
(S

t
e
n
B
e
r

關
於
一
九
四
九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第
四
十
四
次
主
要
委
員
會
議
，
五
七
五
頁
以
下
〕
因
此
 

在
事
實
上
也
包
含
了
基
本
人
權
保
陣
的
|
項
重
要
觀
點
，
這
項
觀
點
應
盡
量
予
颳
及
，縱

使
是
在

®
I
H
^

I
^
^
^
!
^
K

 

額
無
可
避
免
地
須
將
申
請
人
分
配
於
不
同
的
敎
育
機
構
時
亦
然
。

在
完
全
用
盡
敎
育
員
額
時
，
會
出
現
自
由
選
擇
敎
育
機
構
權
的
其
他
重
要
颧
點
，
它
跟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
 

所
保
陣
選
擇
職
業
自
由
密
切
相
關
，
亦
是
根
據
它
而
產
生
。
通
常
敎
育
是
開
始
某

*:
職
業
的
前
奏
，
兩
者
均
爲
整
個
生

 

命
過
程
中
：个
可
分
割
的
部
分
。
因
此
在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過
去
對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I

項
的
判
決
中
就
已
強
調
，
不
僅

 

該
條
文
所
悅
用
之
槪
念
”
職

業

選

擇

“
與
後
來
的
”
職
業
執
行
“
是

不

可

分

的

，
且
認
爲
職
業
活
動
的
完
整
性
爲
生
活

 

的

基

礎

，
而
且
所
有
關
於
爲
某
種
職
業
須
先
前
受
敎
育
的
規
定
也
蹁
於
職
業
活
動
的
法
律
體
系
(
參
照B

v
e
r
f
G
M

 

7
,

 3
7
7

〔
 40

1
,

 4
0
6

〕
)
從
這
種
密
切
關
係
出
發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巳
經
正
確
的
演
禪
出
敎
育
許
可
的
限
制
不
得

 

作
爲
操
控
某
撞
職
業
之
用(

J
2

 1
9
6
3
,

 6
7
5

頁

；
也
參
照B

V
e
r
w
G
E

 6
,

 1
3

與

7
,

 2
8
7

 
)
。
此

外

，
因
■爲

 

此

I

密
切
關
係
又
可
導
出
若
想
開
始
某
植
職
業
I

例
如
#
醫
生
！

至
少
須
具
備
某
種
特
定
敎
育
爲
要
件
，
對
於
接

 

受
法
定
敎
育
之
自
由
之
限
制
應
S

解
释
爲
就
#
對

職

業

許

v n r
要
件
本
身
的
限
制
一
樣
。

憲
法
上
對
敎
育
方
面
的
人
數
保
障
，
並
限
於
傳
統
上
所
認
定
旨
在
對
抗
公
權
力
侵
害
的
自
由
權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
 

1

再

表

示

，
基
本
權
利
同
時
也
構
成
一
套
客
觀
規
範
的
價
値
秩
序
，
是
憲
法
上
的
重
大
決
定
，
對
所
法
領
域
均
有
拘
束

 

力

，
因

此

，
基

本

權

利

不

只

是

人

顯

的

防

疆

而

已

(
w
v
e
r
f
G
W

 2
1
,

 36
2

 C

 3
7
2
〕

睾

證

基

多

)
。
現

 

代
國
家
凡
是
保
障
社
會
福
利
與
獎
勵
民
衆
文
化
越
多
的
，
在
人
民
與
國
家
的
關
係
上
，
赊
了
保
障
自
由
權
的
原
始
要
求



外

，
還

會

有

更

多

要

求

在

基

本

權

方

面

保

障

分

享

國

家

的

要

求

。
這
種
發
展
趨
勢
在
敎
育
領
域
特
別
明
顯
：
除
了

 

基
本
法
第
三
十
三
條
對
公
職
人
員
的
特
殊
規
定
外
，
當
前
職
業
自
由
都
是
在
私
人
機
關
與H

作
體
系
中
實
現
且
主
要
是

 

在
保
護
最
個
人
的
、
自
主
的
生
活
型
態
，
也
就
是
在
保
障
職
業
的
選
擇
與
執
行
時
有
免
於
強
迫
或
禁
止
之
自
由
。
因
此

 

，
若
從
自
由
選
擇
敎
育
機
構
的
本
質
來
看
，
其
目
標
是
在
於
進
入
敎
育
機
構
的
自
由
管
道
.，自
由
權
如
果
沒
有
可
得
行

 

使
之
事
實
要
件
將
變
的
毫
無
僙
値
。
因
此
大
學
通
則
#m

是
從
每
一
個
德
國
人
都
有
權
利
實
踐
他
所
選
擇
之
大
學
敎
育

 

出

發

，
假
如
他
已
證
明
具
備
該
項
大
學
敎
育
所
須
的
資
格
。

這
項
權
利
的
承
認
非
憑
立
法
者
的
喜
好
。
在
此
不
討
論
”
分

享

權

“
在
某
種
範
圍
內
是
否
能
導
出
社
會
福
利
法
治

 

國
在
將
基
本
權
的
價
値
體
系
轉
換
成
憲
法
實
際
上
具
有
保
障
者
之
地
位
。
(
參

照

B
V

S
W

G
E

 2
7

卷

3
6
0

頁
對
私

 

立
學
校
財
政
補
助
所
作
判
決
)
。
當
然
如
果
原
則
上
堅
持
，
縱
然
是
在
現
代
的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中
，
亦
將
此
不
可
起
訴

 

請
求
的
決
定
保
留
給
立
法
者
，
由
他
決
定
在
給
付
行
政
的
範
圍
內
是
否
賦
予
人
民
有
分
享
權
，
如
果
國
家
已
設
立
了
相

 

當
的
敎
育
機
構
，
便
可
從
平
等
原
則
加
上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與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原
則
產
生
進
入
這
些
機
構
之
請

 

求

權

。
這
一
點
尤
其
適
用
於
在
敎
育
事
務
方
面
擁
有
事
實
獨
占
的
國
家
與
分
享
國
家
給
付
同
時
也
是
實
踐
基
本
權
利
的

 

必

要

條

件

(
如
知
識
性
職
業
的
準
備
方
面
)
的

地

方

。
在
一
個
自
由
的
法
治
國
家
與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不
得
再
任
由
家

 

機
關
自
由
決
定
，
依
其
想
法
去
劃
定
受
益
者
的
範
圍
，
並
將
一
部
分
國
民
排
除
在
受
益
之
外
。
最

後

，
在
結
果
上
將
變

 

成
對
職
業
的
一
植
操
控
。
而
應
該
是
國
家
提
供
給
付
給
予
具
備
就
讀
大
學
資
格
的
國
民
一
項
！

，
讓
他
們
原
則
上
有

 

平
等
的
權
利
去
分
享
人
生
的
戡
會
。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加
上
第
三
f

1

項
與
社
會
福
利
國
之
要
求
即
在
保
障



' 

九
六

具
備
主
觀
入
學
要
件
的
國
民
有
選
擇
就
讀
大
學
的
權
利
。

X
通
說
認
爲
這
項
入
學
權
利
依
其
性
質
應
自
始
與
完
全
限
制
爲
一
項
分
享
現
有
敎
育
可
能
性
的
請
求
權
。
因
此
漢
 

堡
行
政
法
院
在
他
聲
請
的
裁
定
中
便
從
擴
充
敎
育
容
量
的
義
務
出
發
，
且
認
爲
對
大
學
新
生
下
命
採
取
絕
對
限
額
的
措

 

施

，
只
有
當
在
法
律
上
明
白
規
定
在I

定
期
間
內
履
行
該
項
義
務
時
方
得
許
可
。
有
二
種
很
接
近
的
觀
點
對
於
上
述
基

 

本
權
利
之
俅
障
相
當
重
要
：

絕
，對

入
學
限
制
的
問
題
在
於
現
行
的
容
量
不
足
以
提
供
每I

位
具
有
大
學
入
學
資
格
者
就
讀
之
機
會
。
憲
法
上
的
 

考
量
自
始
便
侷
限
在
分
l

i

-HL
上
打
轉
，
因
此
會
遇
到
困
難
的
核
心
。
而
在
正
常
情
形
，
社
會
福
利
鼬
家
的
分
配
行

 

爲

，
也
就
是
財
政
上
的
授
益
，
對
於
因
現
行
資
源
有
限
所
導
致
之
不
利
後
果
可
透
過
再
分
配
得
到
緩
和
。
絕
對
的
限
額
 

制
度
會
導
致
.厳
重
的
不
公
平
，
亦

即

I
部
分
申
請
人
得
到
全
部
他
所
要
的
，
其
他
的
！

至
少
有I

段
相
當
長
且
對
往

 

後
的
人
生
決
定
可
能
是
決
定
性
的
期
間
—
丨

則
I

無
所
獲
。
對
醫
科
而
言
，
被
拒
絕
的
數
目
甚
至
遠
超
過
申
請
者
的
一
 

半

。
此
時
，
憲
法
上
所
保
障
的
入
學
請
求
權
恐
有
大
幅
架
空
的
危
險
。
由
於
這
個
影
響
已
不
容
否
認
，
絕
尉
的
限
額
制

 

度
係
活
動
在
憲
法
可
容
忍
之
邊
緣
。
因
爲
這
個
影
響
唯
有
透
過
擴
充
容
置
才
能
有
效
加
以
降
低
，
不
得
不
問
，
是
否
須

 

從
基
本
權
的
價
値
決
定
與
敎
育
權
獨
占
的
行
便
推
演
出
提
供
充
足
的
敎
育
容
量
給
不
同
科
系
是
一
項
客
觀
的
社
會
福
利

 

國
的
憲
法
委
託
(
任

務

)
。
對
於
此I

問
題
是
否
給
予
同
意
以
及
是
否
可
得
在
特
定
的
要
件
下
，
從
這
項
憲
法
委
託
中

 

推
演
出I

槿
國
民
可
得
起
訴
請
求
創
造
敎
育
員
額
的
個
別
請
求
權
，
在
此
無
須
加
以
判
斷
。
因
爲
憲
法
的
一
貫
桂
只
有

 

在
該
項
憲
法
委
託
被
明
顯
違
反
時
才
加
以
考
慮
，
這
種
情
形
特
別
是
在
醫
學
敎
育
領
域
目
前
通

看
不
出
來
：
縱
使
分
享



權
自
始
即
不
限
於
各
種
現
有
的
資
源
，
他
仍
然
受
到
個
睡
能
向
社
會
要
求
分
配
到
多
少
的
限
制
，
這
點
立
法
者
有
責
任

 

加

以

判

斷

。
在
預
算
分
配
時
也
要
顧
及
其
他
團
體
的
利
益
而
且
根
據
基
本
s

I

百
零
九
條
第
二
項
的
明
白
規
定
必
須

 

把
整
體
經
濟
的
均
衡
發
展
列
入
考
慮
。
立
法
者
有
義
務
來
決
定
擴
充
大
學
的
範
圍
與
優
先
順
序
，
此

際

應

注

意

，
大
學

 

的
擴
建
與
新
建
，
根
據
基
本

法

第

九

十

！
之
A

條
之
規
定
是
屬
於
聯
邦
與
各
邦
合
作
執
行
的
共
同
任
務
。
在
作
這
些
決

 

定

時

，
各

主

管

.械

_ 

1

方
面
必
須
根
據
敎
育
貝
額
需
求
的
趨
勢
，
因
爲
完
全
按
照
本
來
就
很
難
的
需
求
調
査
可
能
會
導

 

致
一
撞
不
被
允
許
的
職
業
超
控
與
需
要
的
管
制
，
這
時
作
爲
自
由
秩
序
憲
法
要
素
的
自
我
自
由
決
定
的
意
義
將
受
到
縮

 

減

。
另

一

方

面

，
憲
法
委
託
並
不
要
求
有
隨
時
對
毎I

位
申
請
人
提
供
他
所
想
要
的
名
額
的
義
務
。
且
因
爲
這
樣
而
使

 

得
在
大
學
領
域
的
巨
額
投
資
完
全
取
決
經
常
變
動
以
及
可
受
影
響
的
個
別
需
求
之
多
種
因
素
。
如
此
便
對
自
由
有
了
誤

 

會

，
誤
解
的
是
個
人
自
由
的
實
現I
直
無
法
擺
脫
整
體
的
運
作
能
力
與
均
衡
，
而
且
沒
有
限
制
地
犧
牲
大
我
的
主
觀
請

 

求
權
之
想
法
與
社
會
福
利
國
思
想
是
不
一
致
的
。
就
像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在
一
般
行
爲
自
由
這
項
基
本
權
利
問
題
上
一
再

 

強

調

的

一

樣

(
翏
照B

V
e
r
f
G
E

 4
,

 7
〔

1
5

〕

；

 8,

 2
7
4

〔
 3

2
9

〕

；

 27
,

 3
4
4

〔
 3

5
1

〕
)
，
基
本
法
已

 

從
人
的
M

體
關
連
性
與
團
體
拘
束
性
對
個
體
與
團
體
間
的
緊
張
作
了
決
定
.，因
此
個
體
的
行
爲
自
由
必
須
有
一
定
的
界

 

限

，
這
値
界
哏
則
由
立
法
者
爲
了
維
護
與
促
進
社
會
的
共
同
生
活
，
在
一
般
可
期
待
的
範
圍
內
加
以
規
定
，
其
前
提
是

 

個
人
的
獨
立
性
在
此
時
必
須
獲
得
保
障
。
這
個
考
量
惟
有
在
國
家
提
供
分
享
權
的
領
域
內
方
得
主
張
適
用
。
此
時
_

好

 

與
將
平
等
原
則
具
體
化
之
社
會
正
義
的
要
求
相
違
背
，
後
者
是
把
有
限
可
用
的
公
共
資
源
在
忽
視
其
他
重
要
的
共
同
體

 

利
益
之
情
形
下
，
讓

I

部
分
民
衆
優
先
分
享
。
因
此
如
果
無
法
透
過
就
學
諮
商
的
手
段
來
滿
足
個
別
的
需
求
與
整
體
的

九
七



社

會

需

要

時

，
不
能
禁
止
立
法
者
也
根
據
不
同
職
業
人
力
的
需
求
程
度
作
下
決
定
。

拫
據
這
些
標
準
看
不
出
有
何
違
憲
情
形
。
在
國
家
機
關
裏
任
何
有
責
任
的
人
也
不
會
否
認
在
可
能
的
範
圍
內
盡
速

 

去
作
該
做
之
事
的
義
務
。
在
大
學
敎
育
促
進
法
第
二
條
中
明
白
規
定
聯
邦
與
各
邦
在
執
行
”
擴
建
新
設
大
學
“
的
共
同
 

任
務
時
應
該
要
注
意
相
關
大
學
的
科
系
、
數
量
、
規
模
與
地
點
，
”
以
保
障
硏
究
與
敎
育
名
額
的
充
足
與
平
均
“
。
在
 

這
項
義
換
的
腹
行
上
，
雖
然
根
據
大
多
數
的
看
法
，
目
前
困
難
的
情
況
不
僅
是
客
觀
的
原
因
，
也
是
由
於
敎
育
宣
傳
所

 

引
起
的
更
強
烈
需
求
，
在
大
學
的
擴
充
與
敎
育
的
改
革
上
又
欠
缺
足
夠
的
因
應
措
施
所
造
成
的
。
但
是
，
在
過
去
有
一
 

大
部
分
所
提
供
的
資
源
都
被
用
來
供
花
費
昂
贵
的
醫
療
敎
學
機
構
擴
充
之
用
.，在
一
九
六
〇
年

至

I

九
六
九
年
間
，
在
 

醫
學
敎
育
機
構
的
科
學
人
員
遽
增I
倍

。
與
其
他
西
方
_
家
相
較
已
能
達
成
一
個
更
密
的
醫
療
網
(
參
照
”
科
學
委
員

 

U

!學
硏
究
.满
構
與
敎
育
機
構
的
結
構
與
擴
充
所
作
的
建
議
*
，
一
九
六
八
年
，
二
六
五
頁
以
下
與
”
醫
療
分
析
“
 

二
〇
四

頁

以

下

)
。
&
從

看
出
問
題
的
困
難

點

之

後

，
也

已
設
法
盡
力
想
去
克
服
，
在
此
特
別

要
指
出
的
是
，
根
據
大
 

學

敎
育
獎
助
法
所
訂
定
的
第
一
綱
要
計
劃
，
對
於
漢
堡
與
巴
伐
利
亞
兩
邦
而
言
，
須

■«
充
說
明
的
是
這
兩
個
邦

的
醫
科

 

學
生
人
數
占
全
國

醫
科
學
生
總
數
的
比
例
遠
超
過
其
人
口
在
全
德
國
居
民

人
口
的
比

例

。

3.
如
果
根
據
前
述
的
考
量
，
在
法
律
上
明
白
規
定
在
一
定
期
間
內
有
擴
充
敎
育
容
量
的
義
務
，
在
目
前
也
不
構
成

 

憲
法
上
容
許
探
取
絕
對
限
額
制
度
的
要
件
，
所
以
須
緊
急
要
求
對
於
通
往
現
行
敎
育
機
構
的
管
道
，
唯
有
在
嚴
格
的
形

 

式
法
與
實
體
法
的
要
件
下
方
得
加
以
限
制
。

g

具
有
大
學
入
學
資
格
申
請
人
選
擇
就
讀
大
學
的
權
利
是
可
得
限
制
的
—
I

如
果
這
項
權
利
是
根
據
基
本
法
第



十
二
i

 i

項
的
話
I

這
個
從
第
二
句
的
s

保
留
中
產
、生

。
該
條
文
亦
包
括
自
由
選
擇
敎
育
機
構
的
權
利
，
這
點

 

可
在
該
條
文
產
生
的
歷
史
裏
得
到
證
明
■，
因
爲
在
前
面
所
提
過
的
制
憲
委
員
會
的
主
要
委
員
會
會
議
中
已
經
有
好
幾
位

 

發
言
者
明
白
強
調
，
對

大

學

採

取

限

度

跟

與

其

所

決

議

通

過

的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第

I

項

條

文
不
合
。
從
已
經
討

 

論

過

.的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
i

 一

項

的

統

I

性
也
可
導
出
規
範
保
留
不
只
針
對
職
業
的
執
行
，
也
針
對
職
業
的
選
擇
。
(
 

已
經
引
述
過
的B

V
e
r
f
G
E

 7
、

3
7
7

〔
 4

0
2

頁

以

下

〕

)
同
時
也
延
伸
到
職
業
選
擇
前
關
於
敎
育
機
構
的
選
揮
。
 

如
果
把
許
可
諝
求
權
理
解
爲
分
享
權
，
那
麼
從
他
的
可
限
制
性
便
可
導
出
分
享
權
—
i

I

如
前
面
說
過
的
—
I
須
受
到

 

可
能
性
保
留
的
限
制
，
而
且
必
須
有
法
律
規
範
。

(b)
如

此

I

來

，
入
學
許
可
權
在
原
則
上
允
許
的
限
制
只
能
透
過
法
律
或
本
於
法
律
爲
之
，
方
爲
憲
法
所
容
許
。
 

有
時
世
有
些
蕙
見
認
爲
事
實
上
已
用
盡
容
量
的
限
額
措
施
，
根
本
不
須
法
律
規
定
。
在
此
無
法
苟
同
，
因
爲
絕
對
的
入

 

學
許
可
限
制
，
是
在
限

制

某一

種

權

利

，
而
考
慮
到
容
量
的
限
制
措
施
丨
—
容
後
詳
述
I

B

將
規
範
的
要
素
包
含
在

 

內

。
如
果
這
種
限
1

權
利
是
從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s

1

項
第
二
句
導
出
的
話
，
那
麽
所
謂
的
形
式
必
要
性
便
已
可
直

 

接
從
該
項
基
本
法
條
$

演

出

來

。
如
果
在
該
條
文
所
提
到
的
執
業
規
制
須
要
法
律
基
礎
的
話
，
才
能
說
自
由
選
擇
敎

 

育
機
構
的
限
制
是
合
法
的
，
後
者
只
可
能
影
響
到
選
擇
職
業
的
自
由
。
如
果
把
這
種
進
入
現
行
大
學
的
請
求
權
解
釋
爲

 

分
享
權
的
話
，
在
這
方
面
也
產
生
不
了
其
他
結
果
。
在
此
不
擬
探
討
法
律
保
留
與
國
家
行
爲
合
法
律
化
的
法
治
國
家
原

 

則

，
是
否
通
常
只
適
用
於
干
m

TT
政

，
而
不
完
全
適
用
於
給
忖
行
政
(
對
此
參
照B

V
e
r
f
G
E

 8
,
】
5
5

〔
 1

6
7

頁
 

以

下

〕
)
。
因
爲
這
裏
並
不
須
要
一
個
法
律
上
基
礎
*
盖
分
享
國
家
的
給
付
是
實
踐
基
本
權
利
的
必
要
條
件
。
在
此
立

九
九



1

8

法
者
必
須
以
給
付
範
圍
決
定
者
的
身
分
自
己
承
擔
因
容
量
不
足
在
必
須
忍
受
嚴
重
不
平
等
對
待
的
情
形
下
縮
小
受
益
者

 

範
圍
之
後
果
的
責
任
。

(c)
從
實
體
法
的
観
點
，
根
據
到
目
前
爲
止
的
考
量
可
認
爲
因
對
絕
對
入
學
許
可
的
限
制
提
出
嚴
格
的
要
求
。
根

 

據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所
謂
的
階
段
理
論
(
參
照B

v
e
H
f
G
E
7,

 3
7
7

〔
 40

1

頁

以

下

〕
；3

0
,

 2
9
2

〔
 3

1
5

頁
以
下

 

〕
)
，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I

項
的
S

權

，
如

果

牽

涉

及

的

選

擇

自

由

愈

多

時

，
應
受
到
更3

^

的

限

制

。
因

 

爲
敎
育
的
選
擇
同
時
影
響
到
將
來
職
業
的
逡
擇
，
加
上
因
爲
敎
育
容
量
用
盡
而
對
特
定
科
系
採
取
絕
對
限
額
的
措
施
與

 

階
段
理
論
所
指
的
客
觀
許
可
要
件
是I

樣

的

。
(
赛
照B

V
e
r
f
G
E

 7,

 3
7
7

〔
 4

0
7

頁

以

下

〕
)
所
以
根
據
基
本

 

S
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發
展
出
來
的
一
般
原
則
所
採
取
的
措
施
僅
得
係
爲
防
止
可
得
證
明
的
危
害
或
對
某I

極
爲
重
要
的

 

共
同
體
利
益
之
明
顯
重
大
危
害
爲
之
，
且
在
嚴
格
遵
守
比
例
原
則
的
情
形
下
，
方

得

允

許

，
這
時
不
得
不
考
慮
的
後
果

 

—
I
轉
讀
其
他
科
系
與
越
區
到
外
國
就
讀
。
從
建
立
在
平
等
原
則
上
的
分
享
權
S

來
看
會
產
生
更
嚴
格
的
要
求
*
因

 

爲
這
裏
所
談
的
入
學
限
制
可
能
代
表
一
種
對
人
生
際
遇
的
分
配
。

個

別

而

言

，
對
大
學
新
生
的
絕
對
限
額
措
施
，
按
照
目
前
爲
止
的
經
驗
*
只
有
在
下
列
情
形
才
符
合
憲
法
，
當

 

⑴
已
到
達
完
全
用
盡
現
有
以
公
共
資
頮
所
設
置
的
敎
育
容
量
之
極
限
(
參
照
下
述
n

 )
與
當

 

⑵
選
拔
興
分
配
係
按
照
客
S

準
進
行
並
給
予
每
位
合
格
的
申
請
者
盡
可
能
考
量
其
個
別
選
擇
敎
育
地
點
的
機
會

 

。

(
這
點
參
照
下
f

)

I

、



繫
爭
的
S

規

定

，
滿
足
前
面
所
說
合
憲
適
用
的
第
一
項
要
件
。
 

'

1.
在

審
査
這

項

要

件

時

，
應

該

區

別

I

方
面
是
探
取
入
學
限
制
時
的
預
防
性
規
定
，
另

I

方
面
是
措
施
必
要
性
的

 

各
項
決
定
。
規
範
措
施
的
決
定
屬
於
立
法
者
的
貴
任
範
畴
*
就

此

而

言

，
漢
堡
邦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第I

項
與
巴
伐
利

 

亜

邦

入

學

許

可

法

第

二

項

在

內

容

上

完

全

一

致

。
亦
即
各
個
科
系
的
入
學
許
可
唯
有
在
顯
及
大
學
設
備
的
容
納

 

能
力
以
確
保
正
常
敎
學
進
行
所
必
要
時
方
得
加
以
限
制
。

就
此
而
言
，
這
些
限
制
的
規
定
已
考
慮
到
憲
法
上
的
必
要
性
，
入
學
許
可
請
求
權
唯
有
.在
爲
保
護
某
一
極
爲
重
要

 

共
同
體
法
益
I

-
^
護
大
學
的
運
作
能
力
是
維
持
正
常
敎
學
活
動
的
要
件
I

與
在
嚴
i

守
比
例
原
則
的
情
形
下
方

 

得
加
以
限
制
。
限
制
的
措
施
，
如
果
在
各
該
科
系
確
實
必
要
時
才
實
施
的
話
，
便
符
合
這
項
原
則
，
進
而
^̂

1

一
如
在
 
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明
白
指
出
的
I
I

在
採
取
這
些
入
學
限
制
措
施
前
必
f

査

，
大
學
是
否
能
夠
探
取
其
他
較
爲
溫
和

 

的
措
施
，
特
別
是
在
敎
育
改
革
方
面
，
以
避
免
入
學
限
制
的
實
施
。
如
果
入
學
的
瓶
頸
是
可
以
透
過
人
力
、
物
力
的
手

 

段

，
甚
至
是
平
行
的
課
程
，
把
必
修
課
程
分
配
到
更
多
的
學
期
或
開
辦
暑
期
班
加
以
克
服
，
而

且

，
透
過
這
些
措
施
可

 

提
高
應
許
可
人
數
的
話
，
那
.麼
按
照
這
些
瓶
頸
來
計
算
入
學

:A
數

的

做

法

，
便
將
與
比
例
原
則
不
相
符
合
。

但
是
這
種
法
律
規
定
也
唯
有
在
將
它
以
前
述
的
意
義
加
以
理
解
，
且
在
其
適
用
時
能
廣
泛
的
加
以
蠣
補
時
，
這
些
 

規
範
才
能
服
利
的
適
用
。
保
護
的
客
體
本
身
丨
^
^
亚
常
敎
學
的
維
持
—
丨
端
賴
各
個
大
學
法
而
定
，
也
因
此
無
法
變
更

 

®

究
竟
爲
維
持
一
個
正
常
敎
學
是
否
.一.

定
要
探
取
入
學
限
制
措
施
與
限
制
範
圍
多
大
的
問
題
，
特
別
要
根
據
下
面
情
形

 

而
定
：
是
根
據
那
些
標
準
來
判
斷
現
有
之
敎
育
容
量
與
到
何
種
容
置
的
程
度
還
能
保
障
正
常
敎
學
的
進
行
。
這
種
容
量

I

〇

I



的

計

算

並

_

視

現

行

事

實

的

現

況

I
-
如̂

人

事

狀

況

、
空

間

大

小

、
財
力
多

寡

、
床
位
數
量
與
學
生
行
爲
而
定
*
而
 

是
大
部
份
以
法
律
加
以
規
定
：
從
敎
學
計
畫
的
規
定
開
始
，
包
括
必
修
課
程
的
數
量
與
考
廉
到
敎
學
效
果
所
容
許
的
可

 

能
最
髙
上
課
人
數
、
敎
學
能
力
與
顧
及
硏
究
任
務
所
能
想
像
的
人
事
負
荷
和
公
私
兼
職
的
要
求
，
以
及
大
學
組
熾
的
種

 

類

，

I

直
到
關
於
S

上
現
行
空
間
與
設
備
必
需
利
用
之
程
度
的
問
題
。

容
量
調
査
的
H
類
與
方
式
屬
於
入
學
許
可
事
宜
之
核
心
，
因
此
確
立
容
量
調
査
的
客
觀
且
能
夠
執
行
的
探
準
也
落

 

入
立
法
者
的
責
任
範
圍
。
同

樣

的

，
聯
邦
參
議
院
於
討
論
大
學
通
則
時
曾
要
求
聯
邦
政
府
審
査
是
否
無
法
訂
定
聯
邦

 

一
致
的
敎
育
容
量
計
算
探
準
(
聯
邦
參
議
院
公
報
，
六
八
九\

三
\

七
〇
I

—

最

近

的I

與

|

九

七

|

年
元
月
二
十

 

九
日
第
三
百
六
十
一
次
會
議
報
i

m

zl
十

八

頁

)
。
確
立
這
種
標
準
的
需
要
程
度
因
下
列
事
實
而
加
強
：
入
學
許
可
的

 

限
制
應
考
慮
到
各
大
學
負
搛
的
平
等
性
，
而
且
發
展
出
可
用
的
容
納
標
磨
一
直
是
規
劃
擴
充
大
學
時
所
必
須
的
。
但
是

 

確
立
這
種
標
準
I

 一
如
聨
邦
政
府
在
關
於
立
刻
廢
止
限
i

度
的
第
二
報
告
中
所
說
明
的
與
在
口
頭
審
理
中
所
證
實

 

的
I

-
^

據
目
前
的
經
驗
，
很
明
顯
的
還
會
遇
到
下
列
困
難
：
即

立

法

者

I

時
逋
無
法
達
成
這
種
規
範
，
因
此
大
學
通

 

則
#m

在
第
三
十
條
中
加
進
”
大
學
與
各
邦
和
聯
邦
需
爲
所
有
大
學
與
科
系
應
發
展
並
適
用
統I

的
敎
學
容
量
的
計
算

 

標

準

“
的
要
求
那
以
補
充
以
達
成
統
一
的
入
學
許
可
作
業
；
擴
充
計
畫
所
確
立
的
容
量
對
將
來
也
要
有
拘
束
力
。
但
是

 

如
果
入
學
許
可
事
宜
的
規
定
無
可
避
免
的
一
定
要
用
有
待
塡
補
之
規
範
槪
念
作
爲
實
體
法
上
的
要
件
，
那
麼
誰
來
決
定

 

這
些
槪
念
的
填
補
與
適
用
和
決
定
的
程
序
如
何
之
問
題
便
更
加
重
要
。
有
待
塡
補
的
實
體
法
規
範
，
由
於
遛
涉
基
本
權

 

利

之

保

護

，
如
果
已
預
先
制
定
一
套
能
透
過一

個
定
形
的
法
院
可
得
審
査
的
程
序
，
來
審
査
主
要
的
決
定
因
素
與
該
等



規
範
所
追
求
的
B

標

，
則
似
乎
仍
可
接
受
。

2
根
據
前
述
的
觀
點
，
町
對
繫
爭
的
漢
堡
邦
與
巴
伐
利
亞
邦
的
規
定
作
出
如
下
的
判
斷
..

⑻
兩
邦
的
立
法
者
均
透
過
特
別
規
定
對
於
處
理
其
他
細
節
的
授
權
做
了
補
充
。
特
別
是
對
個
別
的
入
學
限
制
附

 

上
期
冏
，
苫
於
是
姆
經
常
性
的
容

f
i
調
查
之
審

査

與
調
節
採
取
了
預
防
措
施
。
甚
至
規
定
，
入
學
許
可
的
限
制
在
法
律

 

形
式
上
須
以
法
規
命
令
或
9
治
章
程

i i
由
大
學
及
國
繁
機
關
共
同

爲

之
，
這
時
大
學
的
有
關
章
程
則
須
得
主
管
機
關
的

 

許
可
或
同
怠
。
幾
個
彼
此
獨
立
的
機
構
共
同
處
理
的
好
處
，
在

=

敎

宵
結
構
與
擴
充
科
學
委
員
會
關
於
一
九
七
〇
年
後

 

大
學
領
域
的
建
盡
“
(
第

二

卷

，
*
八
三
頁
)
中
已
有
恰
當
的
描
述
：
它

” 

I

方
面
可
以
做
到
，
讓
各
火
學
明

C

，
它
 

們
必
須
用
盡
所
有
可
能
性
，
以
便
能
夠
.儘
可
能
地
讓
大
學
申
請
人
能
有
就
讀
的
機
會
；
另
一
方
面
也
讓

敎
ft

-t
管
磯
關

 

及
其
他
所
冇
政
治

H

間
接
負

责

的
單
位

r

解

，
某

|

大
學
事
實
承
受
能
力
的
極
限
在
那
裡
，
與

尙
待
那
些
額
外
的
措
施

 

，
以

创

造
額
外
的
就
讀
#
會

D
 =

根
據
上
面
的
說
法
，
並
不
存
在
有
力
及
對
大
學
參
與
的
想
法
，
它
們
傳
統
上
是
制
定
自
治
章
程
的
主
體
。
賦
與
並
. 

行
使
章
程
Q

治
權
的
良
好
意
義
在
於
：
在
減
輕
立
法
者
負
擔
的
情
形
_卜

，
此
類
亊
務
和
關
的
社
會
力
M

，
在
道
個
領
域

 

內

，
他
椚
能
夠
以
最
專
門
的
知
識
下
判
斷
，

-
般
立
法
者
則
經
常
無
法
對
此
類
變
遷
作
迅
速
反
應
。
基
本
法
上
雖
然
I

 

i

1

如
聯
邦
崽
法
法
院
在

I

九
七
二
年
崽
科
醫
師
判
決
中
所
陳
述
的
丨
—
爲
章
程
立
法
權
的
賦
予
與
行
使
設
F

特
定
的

 

界

限

，
若
侵
害
職
業
自
由
越
厲
苫
rL

牽
涉
越
多
社
會
大
衆
與
不
相
干
的
第
三
者
値
得
保
護
的
利
益
，
則
範
圍
越
小
D

但
 

是
大
學
#
與
容

-£
的
認
定
則
仍
在
此
|
範
圍
內
；
尤
其
是
，
影
響
及
於
码
未
入
學
的
人
，
加
上
授
權
0
治
團
體
連
帶
須

一
〇
三



I

〇

四

有
國
家
機
關
參
與
而
生
的
特
殊
危
險
均
已
有
所
顧
及
。

§

在
巴
伐
利
亞
的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法
中
，
並
不
包
含
其
他
可
產
生
對
現
有
容
*1

用
盡
的
強
制
與
正
確
判
斷
的
規

 

定

。
在
這
方
面
漢
堡
邦
的
立
法
者
也
僅
課
予
大
學
有
義
務
應
主
管
機
關
之
耍
求
討
論
在

I

定
期
間
內
探
取
入
學
限
制
。
 

运
種
不
詳
細
的
規
定
或
許
可
以
這
樣
解
釋
——

就
像
科
學
委
員
會
的
代
表
在
P

頭
審
理
時
所
強
調
的
——

M

些
法
律
通

 

過

時

，
還
沒
有
足
夠
的
經
驗
存
在
可
供
參
考
。

其
他
有
規
制
能
力
的
觀
點
與
需
要
規
制
的
觀
點
，
很
明
顯
地
，
是
在
後
來
的
經
驗
中
才
變
得
明
白
可
兒
的
。
這
些
 

特
別
是
像
大
學
要
詳
細
說
明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的
必
要
性
與
其
範

阐

之
理
由
，
尤
興
是
容

5
調
杳
的
方
式
。
极
據
大
學
通

 

則
1

的
規
定
，
這
項
說
明
或
陳
述
必
須
包
含
在
最
近
五
年
裏
在
學
學
生
與
新
生
以
及

敎

職
員
數

£
的
發
展
情
形

。
11
 

S
要

的

是

，
國
家
的
核
可
小
限
於
一
個
形
式
的
處
分
，
而
包
括
一
項
由
核
可
譏
關
所
做
的
特
別
審

査

。
北
萊
茵
；
西
伐
 

冷

(N
o
r
d
r
h
e
i
n
—

T
v
e
s
t
f

ELe
n

 
)
邦
政
府
在
議
酋
答
復
關
於
大
學
規
劇
的
詢
問
時
稱
(

一

九

七

I

年
十
月
十
九

H

， 

邦
議
會
公
報
七

\
I

 i

六

二

，
三
四

S

 
)
，
因

爲

欠
缺
計
算

敎

育
容
量
的
適
當
標
準
，
雖

然

I

直
根
據
所
申
請
大
學
使

 

用
的
計
算
程
式
，
但
均
在
每
一
掘
案
中
透
過
比
較
加
以
審

査

，
是
否
其
他
大
學
曾
以
其
他
方
式
的

敎

爭
安
排
而
能
提
供

 

較
高
的
收
容

S;
.，這

時

，
有
些
申
請
是
因
下
列
原
因
而
遭
拒
絕
的
，
如
大
學

敎

師
的
上
課
時
問

尙

未
達
基
本
時
數
的

h

 

限
或
決
定
收
容
咨

*

的
因
素
可
因
某
科
系
內
部

敎

師
的
分
配
或
其
他
盟
位
人

M

的
參
與
而
獲
得
解
決
等
情
形
。

絕
對
限
額
入
學
的
嚴
重
影
響
，
原
則
上
可
如
前
述
讓
我
們
得
知
，
fj;j
述
程
序
法
上
的
措
施
明
顯
要
求
，
首
先
是
一
 

套
定
型
化
的
決
定
程
序
可
以
減
輕
大
學
興
法
院
審
査
工
作
的
0
荷

。
本
案
的
有
關
邦
法
律
中
並
無
此
類
條
文
，
{0
尙
未



使
此
等
法
律
因
而
違
憲
。
因

爲

，
實
體
法
上
一
定
須
有
入
學
限
制
的
規
定
加
上
程
序
法
上
關
於
大
學
與
主
管
機
關
共
同

 

處
理
的
規
定
不
僅
使
一
種
配
合
經
驗
發
展
情
形
的
調
査
興
決
定
程
序
成
爲
可
能
，
而
且
使
這
個
可
能
性
在
合
憲
的
運
作

 

時
成
爲
當
事
人
的
義
務
。
特
別
是
包
括
了
核
可
程
序
與
在

e
伐
利
亜
邦
入
學
許
可
法
中
所
規
定
的
大
學
與
主
管
部
會
間

 

的

”
同

意

“
，
不
管
如
、何

，
起
先
各
相
關
科
系
須
進
行|

項
^

的

容

量

調

査

，
詳
細
說
明
入
學
限
額
的
必
要
性
與
範

 

画

的

理

由

，
而
國

S
關
須
自
己
審
査
這
些
陳
述
的
內
容
。
^

口
頭
審
理
的
結
果
，
在
巴
伐
利
亞
邦
事
實
上
也
這
樣

 

做

，
結
果
是
許
可
的
數
置一

再
超
過
原
來
可
得
申
請
的
數
字
。
其
他
的
入
學
限
制
是
否
根
據
充
份
的
、
符
合
當
時
經
驗

 

狀
態
的
調
査
與
審
査
，
須
由
行
政
法
院
來
審
査
。
如
果
這
時
可
看
到
的
毛
病
越
多
，
立
法
者
便
須
更
謹
愼
的
考
量
，
是

.
§
有
的
有
關
入
學
限
制
要
件
的
規
定
已
經
有
待
補
充
了
。

瓜

、

1.
箇
選
入
學
申
請
者
的
規
定
，
與
先
前
已
討
論
之
規
定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要
件
者
同
，
同
樣
也
是
入
學
許
可
本

 

質
的
核
心
問
題
。
原
則
上
必
須
從
權
利
平
等
的
入
學
申
1

中
篩
選
出
一
定
之
數
額
，
從
而
決
定
何
人
可
獲
得
入
學
許

 

可

並
開

始

學

業

，
何

人

篇

被

拒

絕

入

學

，
甚
至
會
影
響
到
特
定
職
業
的
選
擇
，
由
此
可
見
此
等
規
定
在
實
體
上
的
困
難

 

。
高
中
畢
業
考
試
具
有
何
種
意
義
，
以
及
大
學
入
學
資
格
的
取
得
是
否
須
要
加
以
改
進
，
在
此
情
況
下
3

無
討
論
之
必

 

要

。
在
絕
對
限
锢
名
額
條
款
的
規
定
之
下
，
具
有
個
人
上
相
同
入
學
資
格
的
申
請
者
間
》
在
任
何
情
況
下
均
有
這
個
問

 

趙

存

在

，
那
就
是
在
具
有
大
學
入
學
資
格
者
之
間
永
遠
有
一
個
劃
分
界
限
存
在
。

因
這
樣
的
一
個
選
擇
標
準
無
論
如
何
聯
結
著
對
同
等
有
權
者
之
不
平
等
的
對
待
，
在
作
選
擇
之
規
定
時
之
形
成
自

由
I

I

平
等
原
則
一
般
而
言
准
許
此
等
形
成
自
由
-
-
-
便
不
能
再
是
很
大
。
法
規

必

須

避

免

明

顯

與

本

案

無

關

性

1
0
五



下
的

恣

意

，
這
是
不
言
自
明
的
。
此
等
篩
選
法
規
正
以
負
責
的
態
度
，
基
於
持
績
尋
求
正
義
的
理
念
建
構
出
雖
不
滿
意

 

但
尙
®
^
理
的
選
擇
。
此
等
法
規
尤
其
必
須
讓
毎
個
申
請
者
均
有
機
會
申
請
到
學
校
的
入
學
許
可
。

由
於
篩
選
法
規
的
意
義
重
大
，
法
律
形
式
上
這
是
負
寅
的
立
法
者
之
職
貴
，
即
使
是
委
任
立
法
，
至
少
該
法
規
&

 

用
之
篩
選
標
準
其
種
類
爲
何
，
以
及
各
標
準
間
之
比
重
爲
何
，
應
於
授
權
法
中
明
定
。
基
本
法
允
許
立
法
者
將
其
立
法

 

權
透
過
明
確
的
法
律
授
權
而
委
由
他
人
行
使
。
若
該
法
規
侵
犯
到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一
項
之
基
本
f

圍
並
可
能
影
響

 

到
生
活
機
會
之
分
配
，
則
廉
於
法
律
保
留
之
法
治
國
國
會
民
主
之
中
，
因
爲
基
本
權
僅
能
用
法
律
或
曰
基
於
法
律
之
規

 

定
始
能
i

 ’
只
有
在
此
等
意
義
之
下
’
立
法
者
i

對
其
重
要
之
決
定
負
責
。

2
漢
堡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之
規
定
不
符
合
上
述
之
要
求
。
因
爲
在
其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中
僅
確
定
”
篩
選
之
決
定
與

 

獲
得
入
學
許
可
之
人
數
“
係

由

I
個
大
學
或
行
政
機
構
決
定
的
入
學
許
可
程
序
.，
所

決

定

。
邦
立
法
者
在
此
等
空
白
授

 

權
並
未
滿
足
其
立
法
之
貴
任
。

該
法
施
行
細
則
依
該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、
六
十
七
條
之
規
定
授
權
由
大
學
定
之
，
這
也
頗
有
問
題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
 
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五
月
九
日
Is'
於
專
科
B

生

的

判

決

中

，
對
於
自
治
同
業
公
會
的
自
治
授
權
有
詳
細
說
明
：
自
治
公
共
團

 

體
擁
有
自
主
立
法
權
，
屬
於
基
本
人
權
的
職
業
選
擇
自
由
屬
於
毎
一
個
國
民
，
而
不
靥
於
工
會
，
該
工
會
自
治
規
葷
所

 

.爲
之

規

定
B
超
越
授
權
自
治
團
體
處
理
自
己
事
務
之
範
圍
。
在
特
足
情
況
下
得
透
過
立
法
者
所
劃
定
之
範
圍
及
實
體

法

，
 

之
規
定
對
於
i

性

、

性
的
問
題
加
以
規
制
。
大
學
對
於
其
方
身
之
事
務
即
使
有
較
職
業
團
體
爲
多
的
規
定
空
間

 

(w
e
g
e
l
u
n
g
s
s
p
r
e
l
r
a
u
m
)

，
故

前

述

之

考

.*
對
於
大
學
而
言
應
占
更
重
要
的
份
置
，
蓋

對

於

大一

新
生
絕
對
的
名

 

額
限
制
，
將
他
們
拒
絕
於
大
學
之
外
，
並
嚴
重
侵
害
其
憲
法
上
之
公
民
權
利
。
大
學
甚
少
參
與
此
等
運
用
篩
選
法
規
所



作
的
獨
立
決
定
，
因
爲
法
規
中
之
標
準
亦
應
考
慮
福
利
國
家
之
因
素
，
此
等
法
規
並
非
具
有
大
學
聘
任
敎
師
的
內
部
關

 

係

，
而
且
此
等
法
規
之
運
作
將
使
部
分
申
請
人
遒
受
不
利
益
，
實
應
由
類
於
國
家
機
關
之
具
有
普
遍
代
表
性
的
减
關
爲

 

之

(
例
如
：
對
於
服
兵
役
或
補
充
役
者
之
優
待
，
或
對
於
B
完

成

一

年

社

會

服

務

者

或

修

二

學

位

讀

擾

待

)
。
此
 

外

，
在
絕
對
的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，
各
大
學
甚
難
透
過
一
致
的
篩
選
標
準
給
予
申
請
者
公
平
之
處
遇
。

若
立
法
者
對
於
入
學
許
可
標
準
的
糧
類
及
相
互
間
之
比
重
加
以
決
定
，
而
實
行
細
節
則
槪
括
允
許
各
國
立
大
學
爲

 

合
目
的
性
之
審
査
，
立
法
者
不
須
自
爲
決
定
，
則
是
否
可
以
忽
視
前
述
之
顧
慮
而
例
外
的
認
爲
此
爲
授
權
大
學
自
治
之

 

事
項
？
因
爲
漢
堡
邦
大
學
法
第
十
七
條
所
規
定
之
籂
選
法
規
是
空
白
授
權
，
顯
然
違
背
基
本
法
之
規
定
。

法
律
若
違
反
基
本
法
，
其
通
常
的
結
果
是
宣
布
爲
無
效
。
但
因
本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在
本
判
決
觀
點
下
仍
可
解
爲
合

 

'憲

，
所
以
無
必
要
立
即
剝
奪
現
行
入
學
許
可
制
度
的
法
律
基
礎
之
考
量
；
否
則
結
果
將
反
而
會
導
致
一
情
形
發
生
(
毫

 

無
法
律g

l
E

的
大
學
緊
急
權
限
將
成
爲
規
範
依
據
)
，
這

離

合

憲

秩

序

更

遠

。
立

法

者

得

在

I

定

期

限

內

排

 

除
違
憲
的
情
況
，
立
法
者
必
須
如
此
，
且
如
此
作
爲
即
爲
已
足
。
這
個
過
渡
時
期
當
然
須
有I

定

期

限

。
該
期
限
之
起

 

點
應
爲
下
學
期i

夏
季
班
入
學
許
可
程
序
開
始
之
時
。

3.
漢
堡
邦
大
學
法
與
巴
伐
利
亞
邦
大
學
法
規
定
之
不
同
點
在
於
，
巴
伐
利
亞
邦
在
該
法
第
三
條
中
確
定
篩
選
標
準

 

之
種
類
及
其
相
互
間
之
比
重
，
在
第
四
條
授
權
學
^
0
於
_
家

之

地

位

，
關
於
篩
選
之
詳
細
規
定
，
由
各
大
學
以
法
規

 

命
令
公
布
之
。
該
法
除
了
第
三
條
二
項
所
f

邦
子
弟
優
待
之
例
外
規
定
外
，
憲
法
上
並
無
可
指
摘
之
處
。

⑻
於

第

三

條

第I

項
及
第
三
項
中
所
稱
之
篩
選
標
準
—
丨
成
績
原
則
，
年
資
原
則
以
及
部
分
爲
社
會
救
助
與
外

5

七



I

 O

A

國
學
生
的
保
留
名
額
！

係
基
於
文
敎
事
務
委
員
會
之
建
議
並
符
合
大
學
基
準
法
草
案
中
所
規
定
的
標
準
而
制
定
。
這

 

些
檫
準
不
但
須
避
免
恣
意
，
而
且
對
於
因
而
受
到
不
利
<位
之
申
請
人
而
言
須
爲
合
理
之
標
準
，
闊
於
年
資
原
則
之
依
據

 

無
須
詳
述
，
原
則
上
年
紀
較
大
，
等
待
較
久
的
人
優
先
，
此
外
任
何
人
均
應
有
機
會
申
請
到
學
校
。
長
期
等
待
對
社
會

 

上
弱
者
較
於
雙
親
富
裕
的
申
請
人
更
不
利
之
情
況
，
在
一
定
情
況
下
得
經
由
艱
困
者
特
殊
對
待
條
款
(H

S
r
t
e
k
l
a
u
s
e
l

 

)
之
適
用
而
加
以
考
量
。
此
等
艱
困
條
款
係
基
於
福
利
國
家
原
則
對
於
服
兵
役
者
、
服

預

備

役

者

、
輔
助
智
障
人
及
已

 

在
社
會H

作
一
年
之
人
提
供
特
定
之
優
惠
，
對
於
外
國
學
生
之
名
額
係
基
於
國
際
交
換
的
利
益
而
提
供
特
定
之
優
惠
。

依
巴
伐
利
亞
邦
大
學
法
第
三
條I

項

之

規

定

，
入
學
許
可
之
優
先
次
序
應
依
其
表
現
之
等
級
而
定
之
，
這
是
非
常

 

恰

當

的

。
若
此
等
表
現
係
基
於
可
靠
的
方
法
證
明
具
有
優
異
的
成
績
而
取
得
t
則
當
然
可
以
令
人
信
服
。
若
該
資
格
的

 

等
級
一
直
是
依
髙
中
畢
業
考
的
成
績
而
定
，
那
就
頗
有
疑
慮
了
，
高
中
S

考

成

績

不

僅

是

I

般

$

入
學
資
格
的
依

 

據

，
也
是
決
定
限
額
入
學
時
篩
選
的
依
據
。
由
於
目
前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的
情
況
，
很
可
能
導
致
爲
了
學
生
的
升
學
意
願

 

而
善
意
給
分
的
情
況
發
生
。
儘
管
依
據
科
學
諮
詢
委
員
會
(D

e
r

 w
i
s
s
e
n
s
c
h
a
t
i
s
r
a
t
r
l

九
七
o

年
對
於
大

 

學
敎
育
設
施
之
結
構
與
組
織
建
議
“
(
第

二

册

二

八

四

頁

)
中

已

說

明

，
在
醫
學
中
學
習
成
績
與
學
習
成
果
無
法
證
明

 

，
此
外
由
於
成
績
評
價
與
學
習
的
性
質
的
不
同
，
完
全
不
同
的
評
定
標
準
可
能
會
產
生
同
樣
的
分
數
。
基
於
前
述
之
理

 

由

，一

個
以
正
義
理
念
爲
導
向
的
法
規
不
能
只
滿
足
於
：
在
成
績
原
則
的
框
框
中
作
許
可
入
學
或
拒
絕
入
學
的
決
定
未

 

加
區
分
而
完
全
取
決
於
畢
業
考
之
總
體
平
均
分
數
來
進
行
。
即
使
是
否
及
格
須
依
成
績
定
之
一
事
迄
今
無
法
避
免
，
則
 

至
少
成
績
須
限
於
擬
選
讀
之
學
系
有
緊
密
關
係
者
，
尤
其
須
嚴
定
其
評
定
標
準
I

如
同
科
學
與
敎
育
委
員
會
所
建
議



，
規
定
於
大
學
基
準
法
1

第
三
十
一
條
i

。
巴
伐
利
亞
邦
之
入
學
許
可
法
規
透
過
下
述
之
規
定
，
因
而
符
合
前
述

 

之
要
求
：
⑴
成
績
之
等
級
須
依
詳
細
規
定
之
比
例
樑
準
而
爲
決
定
。
⑵
在
被
授
權
機
構
所
公
f

施
行
細
則
中
詳
細
規

 

定

，
何
類
成
績
所
蘊
含
之
意
義
對
於
該
學
系
非
常
重
要
。

不
同
篩
選
：楝
準
的
負
面
影
響
，
得
透
過
相
互
運
用
的
方
式
加
以
一
定
的
調
和
。
巴
伐
利
亞
邦
的
入
學
許
可
法
就
此

 

固
然
規
定
”
得

"
，
然
若
必
須
對
入
學
申
請
之
名
額
爲
絕
對
之
限
制
，
則

並

行

累

計

(K
n
m
n
l
a
h
n
e

 
)
之
評
分
方
式

 

得
經
常
被
適
用
。
在
於
大
學
基
準
法
草
案
中
，
必
須
對
於
上
述
之
特
殊
情
形
(
按

：
指
名
額
絕
對
限
制
)
爲

「
並

行

累

'

 

積
適
用
各
項
入
學
許
可
標
準
」
之

規

定

。
這
在
憲
法
上
I

—
正
如
同
巴
伐
利
f

政
府
代
理
人
與
本
案
被
告
漢
堡
大
學

所
強
調
一
般
-
-
-
是

有

必

要

，
因
爲
只
有
如
此
，
才
能
始
合
於
入
學
許
可
者
毎
人
均
有
入
學
之
機
會
。
慕
尼
黑
案
之

原
告
之
見
解
不
同
，
在
本
案
中
完
全
依
照
高
中
畢
業
考
之
成
績
決
定
是
否
袷
予
入
學
許
可
的
現
行
規
定
-
無
論
如
何
均

 

非

正

當

。
成
績
原
則
可
以
在
篩
選
上
增
加
入
學
機
會
，
例
如
若
我
們
能
較
偏
重
成
績
原
則
而
增
加
入
學
名
額
之
分
配
而

 

不
是
平
行
依
年
資
原
則
或
依
西
德
大
學
校
長
會
議
之
建
議
預
先
允
許
全
部
成
績
突
出
學
生
入
學
而
不
受
名
額
限
制
之
方

 

式

。
完
全
之
成
績
原
則
在
入
學
名
額
已
滿
時
有一
部
分
申
請
者
自
始
並
始
終
無
法
唸
到
自
己
所
想
隐
之
科
系
。
西
德
大

 

學
校
長
會
議
於
一
九
七
一
年
十
月
五
日
的
決
議
中
，
曾
指
出
下
述
之
現
象
*
是
明
顯
不
公
平
的
：
亦
即
當
允
許
或
拒
絕

 

入
學
許
可
，
係
取
決
於
計
算
至
小
數
點
之
後
的
成
績
和
依
照
申
請
人
與
名
額
而
定
之
不
確
定
的
平
均
分
數
時
。
巴
伐
利

 

亜
邦
入
學
許
可^

3
0
1

條

第

I

項
與
第
三
項
之
規
定
與
第
四
條
之
規
定
加
起
來
仍
在
形
式
法
上
仍
無
可
厚
非
。
巴
伐
利

 

亞
邦
之
立
法
者
不
但
自
爲
決
定
篩
選
標
準
之
種
類
，
並
在
第
三
烽
中
將
各
標
準
彼
此
間
之
關
係
基
於
其
性
質
訂
出
充
分

I

 O

九



1

 
|
〇

明
確
的
程
式
；
而
且
只
有
在
依
據
必
要
與
經
驗
的
分
配
S

之

下

，
並
且
在
適
用
某
些
標
準
之
下
，
始
有
判
斷

餘

地

(
 

s
p
i
e
l
r
a
u
m
)

之

存

在

，
這
些
標
準
必
須
符
合
前
面
所
討
論
之
實
體
法
上
的
條
件
。
依
據
第
一
款
之
規
定
，
入
學
許
可

 

原
則
上
是
依
能
力
表
現
之
等
級
而
決
定
何
人
優
先
入
學
。
年
資
原
則
僅
對
部
分
的
人
適
用
，
且
無
論
如
何
均
應
後
於
急

 

難
申
請
者
之
考
慮
而
適
用
；
因
爲

» .
三
項
顯
然
爲
例
外
之
規
定
，
入
學
名
額
必
須
保
留
一
小
部
分
名
額
給
外
國
人
與
急

 

難

申

請

人

。
因
而
在
施
行
細
則
中
規
定
：
原
則
上
將
入
學
名
額
之
全
部
的
百
分
之
十
游
急
難
申
請
人
，
百
分
之
五
給
外

 

圉

留

學

生

，
剩
下
的
名
額
百
分
之
六
十
依
成
績
原
則
許
可
入
學
，
百
分
之
四
十
依
年
資
原
則
許
可
入
學
。

(c)
提
出
具
f

範
審
査
之
法
院
的
憲
法
上
锒
疑
尤
其
涉
及
對
於
本
邦
子
弟
特
別
優
待
之
規
定
的
合
憲
性
問
題
。
 

依

其

見

解

，
亦
認
爲
巴
伐
利
亞
邦
大
學
法
第
四
條
之
授
權
不
甚
明
確
。
雖
然
巴
伐
利
亞
邦
憲
法
法
院
在
其
一
九
七I

年

 

一
月
十
五
日
之
判
決
中(
B
a
y
v
f
G
A

 2
4
,

 1

 
)
認
爲
該
規
定
是
合
憲
的
，
但
也
認
爲
授
權
之
內
容
宜
更
货
確
。
依

 

巴
伐
利
亜
邦
政
府
之
代
理
人
於
案
中
所
提
供
之
資
料
，
此
等
情
形
於
去
年
冬
季
班
時
巳
造
成
數
量
上
之
優
勢
。
例

如

，
 

在
慕
尼
黑
大
學
，
若
依
其
成
績
原
則
，
基
本
上
只
有
慕
尼
黑
本
地
之
申
請
人
始
得
申
諳
進
入
S

學

系

就

讀

。
鯆
於
形
式

 

合
法
之
理
論
，
於
此
無
須
深
入
討
論
，
因
爲
該
規
定
之
實
質
內
容
已
經
違
憲
。

立
法
者
在
其
權
限
範
圍
內
原
則
上
得
作
不
同
之
規
定
，
即
使
因
其
立
法
而
導
致
該
邦
居
S

加
負
擔
或
受
有
利
益

 

亦

然

。
邦
法
規
不
得
破
壞
平
等
原
則
^

此
爲
聯
邦
廉
法
法
院
判
決
中
向
來
所
持
之
見
解
(
參
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
 

集
第
三
十
二
卷
，
第
三
百
四
十
六
頁
，
附

有

詳

細

之

說

明

)
I

因
爲
基
於
S

锻
制
而
授
與
各
邦
權
限
，
並
不
強
求

 

各

邦

規

制

之

同I

性

，
只
有
在
原
則
上
要
求
在
各
邦
廉
法
效
力
所
及
之
範
圍
內
應
爲
平
等
之
處
遇
。
但
若
各
邦
某
立
法



權
限
之
實
質
內
容
牽
涉
到
某

_.
社
會
生
活
事
實
，
該
社
會
生
活
事
實
，
而
此
生
活
性
質
已
超
出
邦
立
法
權
限
之
範
圍
，
 

而
涉
及
全
德
各
邦
國
民
均
受
同
等
保
護
的
法
律
上
地
位
時
，
則
單
方
面
優
待
本
邦
居
民
，
將
可
能
對
於
其
他
邦
之
國
民

 

造
成
不
公
平
之
處
遇
。
正
如

1WT-
科
學
要
員
會
於
前
述
優
待
方
式
所
爲
之
判
斷
(B

e
u
r
t
e
i
l
u
n
g

 )
中
所
已
強
調
者
(
參
 

見
大
學
敎
育
設
施
之
結
構
與
組
織
之
建
議
1

i

九
七
0
年
第
二
册
二
百
八
十
四
頁
)
，
西
德
大
學
敎
育
構
成
下
述
之
體

 

系
關
連
：

一
方
面
並
不
是
所
有
的
大
學
均
能
提
供
所
有
的
課
程
，
另

一

方
面
敎
育
名
額
之
利
用
須
超
越
各
邦
之
範
圍
而

 

爲

考

量

。
因
此
大
學
之
擴
建
與
新
建
是
亦
被
包
括
在
基
本
法
第
九
十一

 
a
條
意
義
下
之
聯
邦
與
邦
共
同
任
務
的
範
圍
內

 

，
其
財
政
負
擔
聯
邦
須
負
貴
一
半
。

邦
立
法
者
在
處
理
此
等
超
越
一
邦
之
生
活
事
實
時
須
認
眞
檢
討
：
1.
對
於
本
邦
居
民
之
優
待
是
否
符
合
基
本
法
上

 

之
價
値
判
斷
。
2
S

他
各
邦
亦
爲
同
樣
之
規
定
，
此
等
優
待
是
否
會
侵
犯
人
民
之
基
本
權
。
在
巴
伐
利
亞
邦
入
學
法

 

三
條
二
項
一
句
中
所
謂
的
得
在
家
鄕
附
近
就
讀
大
學
之
社
會
福
利
國
家
所
導
出
之
目
標
，
與
憲
法
上
之
價
値
判
斷
衝
突

 

，
這
個
衝
突
妨
害
了
明
確
目
標
範
圍
的
實
現
，
亦
即
違
背
了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I

項

：

「
所
有
德
國
人
」
均
有
自
由
選

 

擇
敎
育
場
所
的
灌
利
的
規
定
。
若
此
等
權
利
得
基
於
如
此
目
標
而
加
以
限
制
，
則
如
同
對
若
千
個
別
大
學
僅
爲
部
分
名

 

額
限
制
之
考
慮
而
其
他
大
學
的
入
學
名
額
尙
得
容
許
學
生
充
分
自
由
轉
學
的
情
形I

般

，
此
等
限
制
之
積
極
作
用
將
長

 

期

占

有

優

勢

，
入
學
許
可
之
限
制
在
絕
對
名
額
限
制
之
情
形
下
，
仍
可
應
有
相
當
之
判
斷
餘
地
，
以
便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
 

條

I

項
基
本
權
在
其
核
心
內
涵
上
得
以
確
保
。
這
在
絕
對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之
下
，
例
如
可
經
下
述
之
方
式
而
實
現
：
其

 

他
申
請
者
僅
貧
窮
學
生
之
志
願
在
社
##

殊
困
難
幫
忙
條
款
的
規
定
之
下
，
對
於
家
鄕
之
大
學
的
入
學
許
可
有
®
先
選



擇

權

。
相

反

地

，
一
個
一
般
性
實
現
上
述
目
標
的
規
定
，
事
實
上
將
會
架
空
自
由
選
擇
敎
育
場
所
的
權
利
。
若
全
德
的

 

毎
一
個
大
學
入
學
許
可
申
請
者
均
可
在

.ii
其
最
近
的
大
學
獲
得
優
待
，
則
選
擇
權
被
架
空
的
情
形
就
顯
現
出
來
了
。
此

 

等
聯
結
於
區
域
規
定
之
不
平
等
處
置
，
固
然
透
過
一
些
全
國
統I

規
定
的
法
規
得
緩
和
。
日

後

聯

邦

I

致
性
之
有
關
名

 

§

配
的
僵
化
規
足
將
益
發
不
能
忍
受
，
因
爲
自
由
選
擇
學
校
的
權
利
合
於
學
科
多
元
主
義

m -
表
徵
的
自
由
學
習
要
求

 

，
這
要
求
在
考
慮
到
其
他
不
同
觀
點
時
，
亦
不
可
完
全
被
忽
視
。
從
而
大
學
名
額
之
分
配
將
造
成
全
國
性
之
嚴
重
震
驚

 

。
由
於
這
個
原
因
，
在
制
憲
會
議
之
建
議
文
中
早
已
強
調
，
此
等
憲
法
上
所
承
認
之
自
由
選
擇
學
校
的
權
利
，
不
容
許

 

各
邦
只
允
許
本
邦
子
弟
就
讀
該
邦
之
大
學
的
情
形
出
現
。
現

行

大

學

基

準

法

第

三

十

二

條

(
以
前
爲
第
三
十
一
條

 

)
會
已
明
白
規
定
，
入
學
許
可
之
給
予
不
受
任
何
特
定
邦
之
出
生
地
，
居
所
或
大
學
入
學
資
格
之
限
制
。

因
此
使
得
巴
伐
利
亞
邦
入
學
許
可
法
第
三
條
二
項I

句
之
所
列
之
共
同
目
標
，
在
其
毫
無
限
制
地
、
涉
及
一
般
巴

 

伐
利
亞
邦
居
民
而
且
即
使
在
絕
對
名
額
限
制
條
款
之
情
形
下
亦
有
適
用
的
入
學
許
可
法
是
站
不
住
脚
的
。
該
接
第
二
句

 

規
定
，
優
待
須
依
合
格
等
級
而
定
之
入
學
許
可
次
序
爲
之
"
尤
令
人
有
強
烈
合
憲
性
懷
疑
。
此
等
條
文
不
只
規
定
將
依

 

照
其
他
一
般
有
效
之
標
準
選
出
之
學
生
(
如

何

)
分
配
到
其
他
大
學
，
而
在
此
程
度
內
只
有
對
先
前
之
選
擇
自
由
加
以

 

限

制

，
其
在
絕
對
名
額
限
制
時
對
選
擇
自
由
之
限
制
更
爲
嚴
重
。
因
爲
提
高
依
能
力
表
現
等
級
而
定
入
學
許
可
次
序
之

 

規
定
直
接
對
入
學
許
可
有
影
響
，
其
f

如
下
之
結
果
：
在
絕
對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的
情
形
，
此
規
定
對
非
巴
伐
利
亞
居

 

民
之
高
中
畢
業
之
合
格
申
請
人
不
利
的
地
位
有
明
顯
之
改
善
。

此
等
入
學
機
會
雖
有
改
善
但
仍
爲
不
公
平
之
處
遇
，
其
並
不
因
下
述
之
理
由
而
令
人
認
爲
正
當
，
即
巴
伐
利
亞
邦



因
有
約
八
千
名
”
外
地
學
生
〃
來
自
於
其
他
各
邦
而
深
受
其
苦
，
巴
伐
利
亞
大
學
若
無
此
大
量
湧
入
之
學
生
則
很
可
能

 

S

會
取
消
名
額
條
款
，
而
且
這
多
出
之
好
處
(B

o
n
u
s

 
)

只
對
於
因

爲
”
外
地
學
生
名
額
i

 “
而
受
到
不
利
益

 

之
巴
伐
利
亞
邦
學
生
之
均
等
的
入
學
機
會
已
加
以
囘
復
。
上
述
之
考
量
係
歸
因
於
其
他
各
邦
對
大
學
敎
育
之
興
辦
過
分

 

依
賴
巴
伐
利
亞
邦
，
這
牽
涉
到®

內
之
財
政
平
衡
以
及
具
有
社
會
任
務
之
大
學
敎
育
之
合
目
的
性
的
解
決
之
道
，
而
與

 

基
於
現
實
取
向
的
理
由
而
以
不
公
平
的
方
式
保
護
基
本
權
無
關
。
此
外
認
爲
K

有
巴
伐
利
亞
大
學
之
鋪
選
是
透
過
各
植

 

方
式
以
增
加
巴
伐
利
亞
申
請
者
之
困
難
，
以
及
認
爲
巴
伐
利
亞
在
給
予
入
學
許
可
時
，
均
是
給
予
優
待
之
結
果
，
上
述

 

二
種
看
法
均
1

誤

之

判

斷

。
反

之

，
入
學
許
可
之
機
會
並
未
因
而
緊
縮
，
因
爲
在
絕
對
名
額
限
制
之
情
形
，
巴
伐
利

 

亞
之
申
請
者
如
同
其
他
申
請
者
一
般
於
主
要
之
登
記
程
序
中
均
有
透
過
成
績
與
種
類
而
確
定
之
平
等
機
會
。
相

反

的

，
 

在
與
其
他
成
績
相
同
的
申
請
比
較
時
，
具
有
稹
分
優
勢
的
人
，
具
有
較
大
的
錄
取
希
望

 >
 此
等
特
權
顯
然
違
背
了
由
基

 

本

法

第

十

二

條

第I

項
所
導
出
之
一
般
平
等
原
則
。
因
爲
無
論
如
何
絕
對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已
在
具
有
同
樣
申
請
條
件
的

 

人
之
間
造
成
不
公
平
之
處
遇
•
立
法
者
不
得
透
過
非
屬
事
務
本
質
之
篩
選
標
準
來
更
加
重
其
不
公
平
處
遇
。
若
立
法
者

 

1

方
面
欲
透
過
成
績
原
則
以
選
出
優
秀
的
人
材
，
另
方
面
在
適
用
此
原
則
時
只
對
在
巴
伐
利
亟
有
住
所
並
在
巴
伐
利
亞

 

或
其
鄰
邦
取
得
高
中
畢
業
資
格
者
有
偏
愛
，
使
其
較
諸
其
他
有
較
好
的
平
均
成
績
的
申
請
人
取
得
谖
惠
地
位
，
則
此
爲

 

明
頬
之
非
屬
事
務
本
質
之
考
慮
。
爲
使
巴
伐
利
亞
邦
之
申
請
者
得
在
家
鄕
之
大
學
就
諫
的
福
利
國
家
目
的
，
並
不
能
使

 

此
等
S

務
本
質
之
作
法
具
有
正
當
性
。
因
爲
卽
使
不
談
前
述
听
討
論
之
懷
疑
，
這
種
目
的
規
定
就
算
最
多
只
涵
蓋
如

 

下
一
個
規
定
：
住
所
只
影
響
到
已
獲
入
學
許
可
者
之
分
配
*
其
他
並
不
改
善
申
請
人
入
學
許
可
之
等
級
以
導
致
如
下
較



不
社
會
之
結
果

.•

依
此
規
定
1之

巴

請

人

於

來

窮

卻

其

i

。

此
法
規
已
因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十
二
條
第
~
項

以

及

I

般

平

等

原

則

，
就
是
否
違
反
基
本
法
第
三
條
三

項

之

規

定

，
 

則
不
赵
再
予
討
論
。

:誠

然

，
被
非
難
之
邦
法
條
文
中
並
未
對
於
學
校
就
讀
機
會
之
分
配
以
及
對
於
所
有
全
西
德
申
請
者
受
到
公
平
處
遇

 

加
以
確
保
之
程
序g
以

規

足

，
但
在
現
時
並
不
能
逕
認
其
違
法
。
絕
對
入
學
許
可
限
制
將
造
成
各
大
學
間
入
學
許
可
之

 

分
配
與
篩
逡
之
協
調
，
從
而
達
成
其
全
國
性
任
務
之
後
果
，
當
申
請
者
爲
了
要
迅
速
入
學
而
同
時
依
規
定
向
全
部
或
多

 

所
大
學
提
出
申
請
時
，
該
協
調
問
題
之
解
決
將
更
爲
困
難
。
爲
達
成
此
協
調
之
目
的
，
西
德
全
國
校
長
委
員
會
建
立
了

 

一
個
申
請
登
記
中
心
，
處
理
所
有
具
絕
對
名
額
限
制
學
系
之
申
請
入
學
事
項
。
如
同
西
德
大
學
校
長
委
員
會
於
一
九
七

 

一
年
十
月
五
日
之
聲
明
中
所
強
調
的I
般

，
此

I

入
學
許
可
程
序
得
經
由
各
種
不
同
的
入
學
方
針
之
運
用
而
免
於
_
瘦

 

。
以
一
九
七
o
年
與
一
九
七
一
年
之
交
的
冬
季
班
醫
科
入
學
申
請
許
可
程
序
爲
例
，
除
了
地
域
性
優
待
以
外
，
尙
須
考

 

慮
七
種
不
同
的
高
中
畢
業
生
成
績
計
算
種
類
，
在
成
績
原
則
下
有
六
槿
特
殊
困
難
者
之
優
待
，
而
在
年
資
原
則
下
有
超

 

過
二
十
種
之
地
域
性
優
待
條
款

 

<

 參

見

b
a
r
b
e
y

之

證

據

，
載

於

J
Z

雜

誌

|

九

七

一

年

，
第
四
百
七
十
三
頁
及
四
百

 

七
十
八
頁
以
下
)
。
此
等
各
種
不
同
的
許
可
標
準
同
時
也
侵
害
了
許
可
本
質
的
公
開
性
以
及
申
請
者
之
機
會
平
等
，
因
 

爲
透
過
此
等
審
査
獲
得
入
學
許
可
的
機
會
取
決
於
申
請
者
所
申
請
的
S

 一
所
t

學

。
北
萊
茵
—
西
伐
利
亞
邦
高
等
行

 

政
法
院
第
五
庭
特
別
強
調
統I

的
篩
選
標
筚
的
必
要
性
，
於

其

理

由

中

進

！
步

指

出

缺

失

，
認
爲
現
行
之
入
學
許
可
制

 

度

，
在
一
個
人
提
出
多
數
申
請
時
特
別
無
法
爲
有
效
之
權
利
保
護
；
因

爲

全

國

唯I

之
登
記
中
心
必
須
將
是
否
接
收
申



請
的
最
後
決
定
權
交
由
各
校
決
定
，
使
得
被
拒
絕
須
提
起I

定
數
B
之
行
政
訴
訟
而
被
迫
面
臨
許
多
無
法
預
估
之
風
險

 

，
雖
說
申
請
者
只
是
要
申
請I

個
大
學
而
已
。
我
們
必
須
進
一
步
承
認
，
在
絕
對
名
額
限
制
的
情
形
下
，
所
有
名
額
之

 

分
配
必
須
是
在一

個
超
^!

地
域
分
配
單
位
在
儘
可
能
運
用

一
致
的
箭
選
標
準
並
且
詳
細
告
知
理
由
並
且
在I

人
申
請

 

多
所
的
情
形
下
是
以
單I

的
一
個
可
撤
銷
之
行
政
處
分
的
情
形
下
而
產
生
。

M
於
此
.點

，
.聯
邦
政
府
首
先
宜
在
其
立
法
與
行
政
權
限
範
圍
內
爲
必
要
之
處
置
。
若
聯
邦
政
府
未
能
於K

疋
期
間

 

內
尉
此
爲
妥
鲁
之
規
範
，
則
將
進
一
步
產
生
下
述
之
問
題
，
即
各
邦
—
i
例
如
經
國
邦
與
邦
間
契
約
之
締
結
I

得
對

 

此
問
題
得
探
取
什
麼
措
施
或
須
探
取
何
種
措
施
，
以
便
爲
基
本
權
保
護
的
實
現
而
與
聯
邦
共
同
負
責
。
此
等
共
同
責
任

 

係
植
基
於
：
對
全
國
人
民I
致
有
效
之
基
本
權
保
障
無
論
是
對
聯
邦
或
對
邦
之
立
法
者
而
言
，
人
民
總
是
被
這
所
保
障

 

的

。
聯
邦
與
各
邦
不
得
以
如
下
原
因
而
強
烈
侵
犯
基
本
權
：
亦
即
其
不
得
主
張
自
己
欠
缺
行
動
或
措
置
之
權
限
；
毋
箏

 

，
若
事
涉
到
；國
民
之
基
本
權
之
保
護
，
而
且
此
基
本
權
之
保
護
須
受
聯
邦
法
及
邦
法
之
規
範
，
則
聯
邦
與
各
邦
之
立
法

 

者
對
此
應
爲
統
一
之
規
範
。
)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集
第
七
卷
，
第
三
百
七
十
七
頁
以
下
，
本
處
所
指
者
爲
四
百
四
十


